
 

 

 

 

本期簡介：關廠工人訴訟案 

    十七年前，多家廠商惡性倒閉，受害工人聯合起來要求政府介入與代位補償，

並替台灣的勞動者們爭取到失業給付制度。十七年後，由受害工人集結而成立的

全國關廠工人連線，不滿政府將代位補償定位為借貸關係，與政府進行長達兩年

的訴訟，並於 2014年 3月 7日贏得首次勝利，敗訴的勞動部宣告不再上訴，承

諾全面撤訴與還款。關廠工人案不僅喚起社會對勞動者權利的重視，也改變了司

法對行政機關角色的定位，為台灣的工運史和法律史翻開新頁。 

 

今年的 4月 13日，由建置台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第四期實施計畫和台大人

權與法理學研究中心主辦，法律扶助基金會和台灣人權促進會協辦的「為權利而

抗稱」座談會，討論了關廠工人案的法律和社會意義。未來，法律文件資料庫也

會收錄關廠工人案的相關文件，讓資料庫使用者能透過文件了解此案件的訴訟過

程。本期的基礎法學與人權研究通訊，除了收錄「為權利而抗爭」座談會的文字

外，亦收錄了「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契約」和相關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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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座談會】 

 

為權利而抗爭 

第一場：關廠工人案的法律意義 

 

時間：2014年 4月 13日 9:00-10:30 

地點：國立台灣大學霖澤館 1301多媒體教室 

主持人：許宗力（前大法官／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 

與談人：林明鏘（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 

    林佳和（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鍾芳樺（輔仁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許宗力教授（主持人）： 

各位同學，在座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還有今天參加與談的各位老師，很

榮幸我今天來擔任主持，主持人有 10分鐘引言，我想就先說幾點我個人的觀察，

當作等下三位與談人報告的背景，最後結束的時候如果有時間，再來講幾段話。 

台大法學院昨天下午舉辦了一場研討會，大家都知道是為了反服貿抗爭所衍

生的「市民不服從」法律問題，今天上午我們則是來討論關廠工人案。這兩個議

題看起來好像不相干，可是實際上是有關連的。它的關聯就容我引用政大法律系

孫迺翊老師最近寫的一篇短言，他有提到一句話：「台灣的社會集體被拚經濟的

符咒束縛住，無論哪一個政黨、無論哪一個社會階層，只要搬出 GDP、搬出股市

的表現、搬出落後韓國、新加坡的排名，無論再怎麼荒謬、蠻橫、掠奪，大家都

不敢違逆拚經濟的大旗。」昨天和今天的兩個議題，都是導因於拚經濟。 

關廠工人案其實是因為產業西進、雇主落跑而引起，雇主為了拚自己的經濟

不惜掠奪勞工，但政府還有我們的法令束手無策，就產生了這個悲劇。這個悲劇

其實讓這些成千上萬的關廠工人付出了他們的經濟、青春、健康、生命作為代價，

甚至背負好幾條的刑責還有社會的不諒解，大家都說你們抗爭帶來了社會的不方

便等等。另外如果兩岸的服貿協議不同時考慮到拚經濟所帶來的後果，我相信關

廠工人這樣的悲劇將會持續地發生。 

再回到昨天的主題，一樣的，政府為了拚經濟，我個人認為它沒有做一個比

較詳細的國安評估，就一意孤行跟對岸簽了服貿協定，我昨天看了報紙，我們的

管中閔主委他說：「簽了服貿協定雖然有政治的風險，可是經濟可以有出路，如

果不簽的話呢經濟就會有邊緣化的風險。」經濟邊緣化的風險，其實也是小的一

種國安風險，兩個應該衡量，選小的一個，他卻寧願選嚴重犧牲國家安全的，一



基礎法學與人權通訊第 12期 

 

4 

 

意孤行跟對岸簽服貿，我看了其實覺得很悲憤。 

一樣是前天，張家祝部長告訴我們，不把台灣嫁給中國就活不下去。看到這

兩位內閣部長的發言，我真的很難想像政府會是這個樣子。現在的政府把「救經

濟」寄託在表明要「以經促統」、要併吞台灣的敵國身上，從上到下都瀰漫著失

敗主義，真的是讓人感到非常沮喪。 

大家如果再繼續麻木不仁，縱容這個這政府飲鴆止渴，認為非把自己嫁過去

不可，那麼我覺得台灣真的是離亡國不遠。我教法律教了那麼多年，從來沒有想

到有亡國的風險，這真的是多年來從來沒有感受到的悲憤。不過雖然覺得悲痛，

可是幸好關廠工人案，抗爭至少 16年來（法律抗爭是從去年），終於有個差強人

意的結局，讓我們感到很欣慰，學法律不是那麼的無力，也感到台灣終究還是有

救、有希望。今天的研討會是對關廠工人案一路抗爭下來的過程、成果來做回顧

與總結，還有對未來的展望，我就先引言到這裡。請林明鏘老師。 

 

林明鏘教授： 

謝謝主持人許大法官、兩位與談人、各位前輩、各位先進，今天很榮幸被主

辦單位邀請來談關廠工人的案子。 

關廠工人的法律抗爭，剛才許大法官講得很清楚，就是從去年 2月的時候開

始，那時候很悲壯因為還沒有任何勝訴判決。今天這是我第三次參加有關關廠工

人的討論，雖然有寫過一篇小文，其實影響最大的還是許大法官寫的那篇文章改

變高等行政法院法官之見解。 

首先這個爭議圓滿落幕，應該要感謝三個團體，一個是辯護律師團，辯護律

師們很偉大，他們說服關廠工人不要再去臥軌、不要去創造更多社會不安，然後

來走法律途徑，這個不簡單，要不斷地跟當事人說你走法律途徑對法院要有信心，

對法律也要有信心，這個是我們法律教授大概做不到的事情，所以首先要感謝辯

護律師。他們是這個案件圓滿落幕的最大功臣，我不敢說是唯一的功臣，但是是

最偉大的功臣。 

第二個要感謝的是行政法院法官，尤其是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第四庭的法官，

名字是：王碧芳法官、高愈杰法官跟程怡怡法官。這三個法官做出一個符合社會

真實情況的判決。讓我們覺得對司法還是可有很大的期待，法院還有很多好的法

官、很努力的法官、很用心的法官，所以我們要感謝行政法院。 

第三個感謝的對象應該是──雖然大家都非常不喜歡這個機關──勞動部。

勞動部沒有死纏爛打上訴，所以要感謝它。行政機關通常二審敗訴了，還會上訴

到三審去的，大家知道，就是一定要打到確定敗訴判決，以為這才可以跟國庫交

代。勞動部因為高院判決就放棄上訴，這要有相當雅量，所以我們應該感謝勞動

部不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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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的三個重要意義 

我們今天是來做一些判決檢討和分析； 

首先，第一個問題我要講我大綱前言裡面的第二點，這個判決會有什麼餘波

盪漾的可能性，我說這個裡面顯出三個很重要的意義。 

第一個是，這是我們上憲法課的時候講到，財產權是我們憲法基本權裡面的

保障似乎是價值最低的，生命權是最高的，言論自由也很高，但這個判決可以剛

好顛覆我們傳統憲法教科書上寫的──財產權其實跟生命權大有關係！我們說

錢，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幹嘛那麼嚴格審查違法性？最低密度

審查就夠。但這次的貸款不只是還不還錢的財產權問題，失去資遣費與退休金對

一個工人的影響大到他們要去臥軌，就跟生命權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我才質疑財

產權跟生命權可以輕易分開來嗎？今天這個判決提供我們一個例子說兩者其實

是相連的，生命權跟財產權兩個密切不可分離，所以大法官在解釋的時候，不能

光看這是財產爭議而採最低密度審查，應該以較嚴格的標準來審查，因為它和生

命權是連在一起的。這就看出來「錢不是萬能，但是沒有錢是萬萬不能。」對這

些人來講，幾十萬是生命重大的依附，當他要被追討幾十萬塊的時候，他連生命

都覺得可以不要，所以生命權跟財產權是密切不可分的。這是第一個重大的意

義。 

第二個，這是我們台灣少數用法律爭議解決社會爭議的好案例，通常來講社

會重大爭議都不會期待法院可以解決，法院反而有時製造更多爭議，通常來講人

民會對法院很失望，但這件卻相反，用法律不僅可以解決問題，並且以社會成本

最低的方式解決。這個案子我們討論了三次，包括從行政上解決、立法上解決、

司法上解決，共識覺得這三個解決方式裡面用司法解決的成本最低，但是很多學

者反對說，「不可能啦」、「法院沒有期待可能性」，「不要期待司法會判出一個符

合社會公平正義價值的判決」，我說，不要相信什麼「春天永遠喚不回」，春天還

是會來的。結果呢，我們的辯護律師就去勸當事人盡量不要再做進一步的抗爭，

把戰場移到法院來。結果這成為少數用法律途徑解決社會動盪不安的非常好的例

子。 

第三個意義，等一下林佳和老師也會談到，就所謂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問

題，它提供一個勞動法同時也是行政法的經典判決。勞動法保障勞工個人利益等

基本權利，同時也有公共利益的部分，像集體勞動法跟個別勞動法裡面保護的法

益不太一樣。這個案子比較像個別勞動法的問題，關於個人利益。但個人利益跟

社會利益可不可以分割？一般人認為個人利益跟社會利益是分開的，公共利益和

個人利益是對立的，其實不對，這個案例提供了我們很好的觀察，公共利益和個

人利益不是零和的。讓這些個人利益獲得保障，雖然說國庫損失約五億，但社會

得到相當大的和諧，幾千個人的家庭都得到確保，不用急急惶惶的臥軌、尋短抗

爭，所以才會說這個案例提供了我們經典的行政法教材，而不是只有勞動法而

已。 

像這個案子，行政機關會介入一個關廠案件，因為雇主沒有提撥勞退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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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機關替他支付，不能說「代墊」，是行政機關應付的，補償這時候不僅是勞

動法上的問題，但也是行政法上的問題，因為行政機關介入勞資之間的法律關係，

介入後，就不是第三者，而是當事人之一，雖然他用一個所謂貸款契約的方式來

形成法律關係。這裡就是我們法律人可以發揮的地方：用一個「私法契約」來形

成一個貸款契約，難道沒有其他解釋可能嗎？如果我們認為它是「行政契約」的

話整個就反轉了，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不再是永遠對立分離關係，這是我們提到

的三大功能。 

我們重複提起判決的三個功能。第一個我覺得，有重大意義的當然不是只有

狹義的判決評析，那個意義價值不大，從更高層次來說，這顯示出我們生命權和

財產權是密切關聯的，我們行政法院的法官或大法官不可以把財產權的爭議視為

很低微、低位階的價值。財產權侵害達到一定程度時，對社會弱勢者，財產權等

於是生命權。第二個是有關於用法律途徑來解決社會爭議，這樣我們制訂法律才

有意義，否則的話就不用念法律了。我們學法律的人是要透過制度面的解決，來

用社會最低成本的方式來解決社會爭議。倒是我們要期待法官能符合社會真實生

活的主流價值。第三個是有關於勞動法或行政法，公共利益跟個人利益是密切不

可分，不要說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是對立的，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不一定是對抗

的。犧牲個人利益的話，公共利益就會確保嗎？在多元社會裡面，多面的法律關

係裡面，單方一方的個人利益可能會影響到多方面的個人利益。所以這兩個突破

了傳統法學教科書寫的想法。 

 

判決不完美之處 

接下來我就進入這個判決本身。分三點討論並不完美的判決理由。我們不能

期待高等行政法院的法官寫出完美無缺的判決，不過最起碼我們可以想想如何在

未來的判決或行政機關的作為，怎麼形成比較合理的論證。本案的判決理由很多，

主要是因為原告和被告主張的爭點都非常多，不能說被告機關死纏活打，因為他

們也有請律師。 

判決結果可以接受，但理由有點美中不足，不能說只要判決結果正確、理由

就瑕不掩瑜，我們就不予置評，那這樣法學永遠不會進步，學者不會因為一個判

決結果正確而滿足；但這在司法實務是完全相反，一個法官認為判決正確最重要，

理由的構成不是很重要。 

判決分四個重點，一個是被告機關曾經聲請要停止訴訟程序，並且要求釋憲，

換句話說被告機關覺得法官不太友善，好像要判被告機關敗訴，所以想到訴訟策

略請求停止審判，聲請釋憲。法官判決說不准，因為行政訴訟法第 178條限於審

判上的消極衝突，根本沒有人審查時才可以停止判決聲請釋憲。這個理由對不對

應該再思考，難道積極衝突就沒有必要停止審判嗎？像普通法院判關廠工人好多

件民事訴訟都敗訴，普通民事法院認為對消費借貸契約有審判權，行政法院也認

為它有審判權，審判權存在積極衝突難道不能聲請釋憲？這點我們判決書裡寫的

比較少，判決認只限於「審判上的消極衝突」，這個是哪裡來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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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被告機關一直抗辯這是私法上的爭議，行政法院沒有裁判權，所以

判決要解釋為什麼是公法上的爭議，證立行政訴訟法第 2條前提要件的「公法上

的爭議」。 

這一件是公法上的爭議卻披上私法消費借貸契約的外衣。消費借貸契約，是

私法上的債各契約類型，你要借錢，就要還錢，借錢還錢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哪

有說借錢不還的。機關借錢是用私法上的消費借貸契約，找一個銀行當契約的中

間的仲介人，契約的簽署人倒是很奇怪，因為勞動部大概也不是很懂法律責任規

避，它竟然找底下的一個三級機關來當契約的一造當事人，那另外一造的當事人

當然是關廠工人，所以兩造當事人簽了一個契約。看起來似私法上的契約，所以

才會產生，私法上的契約為什麼要提到公法上的爭議，依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

行政法院對公法上的爭議才有審判權。 

特別的是，行政法院說借貸契約性質上是「有因性的公法補償給付」，這很

有趣，為什麼創造這個名詞呢？大概是因為我們辯護律師寫「有因性的社會給付

補償」。我認為，不用寫這一段，我把他稱為蛇足論證，因為你只要認定它是一

個行政契約，就是一個公法上法律關係，為什麼一定要再寫這一段呢？你說，「老

師這個瑕不掩瑜，它主要是要回應對方律師的主張，才做的論證」。但只要你認

定這個契約是行政契約的話，當然就是公法上的爭議，不用再講其他附加的理由，

所以這一段我認為是多餘。判決書裡面有很長一段在寫這個爭點，又因為對於給

付的定性搞不太清楚，所以越寫越怪。 

再來是有關於這個契約是行政契約或私法契約，我說它不經典是因為法官沒

有好好去看我們學界的文章，文中寫了很多個判斷標準，判決這部分理由很短且

沒有詳細論證，很可惜。它的判決理由是認為是行政契約，當然跟我們看法一樣，

理由有七個。 

第一個理由，這是國家補償責任。第二個，法令依據為公法。第三個，合意

管轄是私法法院，但不必然就一定是私法契約。第四個，行政機關選擇私法形式

的自由有所限制，不可以隨意選擇私法行為，來規避公法上的規範，這叫脫法行

為。第五，雖然是強制訂約，但並不是判斷契約性質指標，強制締約和契約屬性

是沒有關係的。第六，這不是雙階行為，前面的許可和後面消費借貸契約不是雙

階關係，為什麼不是雙階關係？寫得很有趣。最後一個理由，本案和大法官釋字

695號情形不一樣。 

法院講了七大理由，洋洋灑灑，為什麼要寫這麼多呢？其實只要寫三個理由

就好：大法官解釋 533號，理由寫得很清楚，契約主體、契約標的跟契約目的，

好好去論證這三個理由，把它寫詳細一點就好。結論是一樣，但爭點寫太雜散，

法院的法官判決的風格跟我的想法不一致，不過結論一樣，它本身是一個行政契

約，雖然是用私法契約的包裝。這中間的詳細論證，包括許大法官的文章都有提

到，他也認為是行政契約。 

應該要細緻論述，雖然外表包裝成私法上的消費借貸契約，但它的契約主體

跟契約目的都是為了實現公法上關係，因為相關機關沒有盡其監督雇主提撥一定



基礎法學與人權通訊第 12期 

 

8 

 

的退休準備基金義務，那個時候已經有法律強制規定雇主要提撥了，但雇主沒有

提撥，所以會造成行政機關要「代償給付」。說是「代償」並不很恰當，其實我

認為應該是「國家賠償責任的替代」而已，不過要這樣定性會有些法學爭議，所

以判決書裡面就沒寫到。 

契約的標的內容形式上是所謂的消費借貸，消費借貸期間 15年快到末尾才

起訴，依照我們最後一個見解，既然是行政契約，依照行政程序法第 137條，公

法上請求權在未修改法律之前時效是 5年，修改法律後人民請求國家跟國家請求

人民是不一樣的，時間是 3年、5年，法律有變化。不過在舊法時代一律是 5年。

5年的時效拖到快 15年才來要求人家給付，明顯超過時效，所以很簡單地判決

敗訴。 

但最重要的爭議在於它是私法契約還是行政契約，私法契約當然是 15年時

效，行政契約只有 5年時效，所以時效過了的話就不能請求。結論是不能請求那

就更有趣，因為公法上的時效期間屆滿後請求的權利本體消滅，那已經交給政府

的怎麼辦？超過一半的關廠工人本人或保證人還錢了。本來政府想用鋸箭法，打

官司的人不用交錢，沒有打官司的抱歉錢收起來不還，但它忘記了，公法的請求

權時效消滅跟私法上採抗辯主義不一樣，是本體消滅主義，所以機關不還錢會構

成公法上不當得利，已經給錢的人會來告，政府就更沒有面子，最後它宣布因為

從善如流，趕快把錢退還──其實不是從善如流，因為它知道法律上站不住腳。

退還的是 3億多，還沒交的 2億多，一共 5億多，涉及幾千個人。那也是因為桃

園地區的成衣廠倒閉是重大社會事件。 

最後結論，本案是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判決。因為第一個，一般人的思考不

能脫離社會真正的生活經驗，那法律人的思考也是一樣，法律人的思考不能脫離

真實的社會生活經驗，這是很 common sense的基礎。法社會學也在講，你的判決

不能脫離真實的社會生活，那真實的社會生活怎麼探知，這是第二個問題。 

真實社會生活的探知是從你的生活經驗裡面、從媒體、從打開電視、從報章

雜誌裡面可以很簡單的做起，我們法律人包括法官在內應該多擴及我們生活的經

驗，因為很多法律人都把自己當成活的化石人一樣，根本跟社會脫節了，你要看

看報紙、看看社會的真正脈絡，判決才不會脫離真實的社會生活經驗。 

第三，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體會社會真實經驗，我們法律人從事司法審判

有兩個方式，一個是透過法律解釋，補充漏洞，讓法律制度可以更趨近所謂社會

真正的公平正義，但是有些時候很難，因為法律明文反而成為法官審判上非常重

大的障礙，我舉三部法律：一是集會遊行法，二是都市更新條例，三是民辦的市

地重劃條例。法院法官碰到這種不公平正義的法律，還是要依法審判，不能排斥

法律完全不適用，法官只能排斥行政命令。當我們法院的法官想依照社會價值、

社會生活經驗來判斷的時候，反而會與法律互相衝突，這時候就是我們法律人應

該做的：修改法律，讓制度更健全，也才有辦法不主張市民不服從。我們透過法

律制度就可以解決問題，這樣學法律才有價值。市民不服從是有其價值，但是我

覺得這個選擇不服從會讓社會付出很高的代價，代價是不是值得？有人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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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短期間的陣痛有什麼關係！」這個就見仁見智。以上是我簡單的與談。 

 

許宗力教授（主持人）：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請林佳和老師，20分鐘。 

 

林佳和教授： 

主持人、兩位與談人還有在場朋友大家好，其實這個事件，我第一次接觸大

概是將近兩年前，感觸很多，雖然我不是一個投入許多的參與者，但想一兩分鐘

時間講一講心情上的感觸。 

首先，我要對這麼多的當事的所有飽受辛酸的勞工表達感佩，他們那麼辛酸，

我不能說謝意，也不能說敬意，不曉得該怎麼講…他們是辛苦走過來的，很多都

幾乎是奮鬥了一輩子，為了家人、為了…我不講說為了台灣社會，至少光是為了

自己就是一件很有尊嚴的事情。在他們的職業生涯結束或被無預警的結束之後，

還要遭遇十幾年來的苦難，我真的覺得，我想說敬意啦，但敬意實在不足以形容。 

第二就像剛剛林明鏘老師說的，我也深深地對律師團表達我的敬意跟謝意，

沒有他們不會有今天的成果。在事情的一開始我個人有點悲觀，我的座右銘是：

「我是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雖然內心很悲觀，但我都跟人家講很有希望，

這個事情一開始跟我接觸的同學，我也是認為只能夠導往行政、公法關係這個面

向，但我其實是悲觀的，對法院結果不是那麼樣的有信心，那麼無論如何我非常

謝謝，我沒有資格，但我真的要在這邊表達敬意跟謝意，沒有律師團不會走到今

天。 

許宗力大法官與林明鏘老師的法律意見書都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力，兩位很辛

苦，而我自己在書寫意見書的過程也有不少感觸：第一，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寫

法律意見書而得到勝訴的，我這幾年寫了非常多法律意見書都跟勞動法有關，被

我幫忙的當事人沒有一件勝訴，曾經在一個北高行案件中，說我寫太多了，他說

應該寫個三頁，法官說寫這麼多不會有人看的，其實也才三萬多字。從來沒有勝

訴過，關廠工人這件洗刷我個人的恥辱，雖然其實跟我寫的沒有份量之法律意見

書一點關係也沒有，還是因為有許大法官與林老師，但我真的要表達感謝，這是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好像桃園有一位枋姓律師，對不起這一段會播出來嗎？如果

會的話能不能重複十次好不好，千萬不要剪掉，有一位枋姓律師，在訴訟庭上，

一直認為，大法官跟學者林明鏘教授講得非常有道理，只有那個林佳和不曉得在

講甚麼，我當時聽到律師轉述後心裡很擔心，我沒有任何不愉快，只是擔心會不

會因為我這樣拖累了這樣後來的訴訟發展，所以還好，結果也救了我一命，所以

非常感謝這個枋姓律師，我很怕這個事情被我耽誤了，還好結果不是這樣，我真

的很感激，有這個機會讓我做一些小小的參與，雖然我的參與其實沒有甚麼太大

影響，但還是覺得很榮幸。 

好，那我想今天，我們主辦的兩位老師給我的任務是希望談談這個案子對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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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法上的意義，我其實之前講過很多次了，這個案子在勞動法上，跟勞動法關連

性其實不大，基本上跟公法、跟行政法，特別是剛剛林明鏘老師談的那些，其實

關係性比較大，但無論如何它對勞動法的發展，不是沒有意義的，雖然這個意義

的影響，事實上在過去十幾年已經某種程度的呈現，但也被很大程度的忽略，被

這個國家機關認為時間是最好的治療的工具。事實上，勞退，我們一般俗稱的勞

退舊制，就是依勞動基準法所應該享有的勞工退休金，在 2005年 7月 1號日的

勞工退休金條例，所謂的勞退新制後，其實它的問題會慢慢地消失，據我個人估

計最多不會超過十年，如果從今年開始算不會超過十年，事實上我心裡想五、六

年後問題大概就慢慢消失了，這個問題，國家機關認為時間是最好的治療的工具，

但是不見得，時間往往是掩飾我們過去的失職，跟過去到底哪裡做錯或逃避自己

的責任，時間不會讓它消失，時間只是會更呈現上一代的當時的主政者、主事者

一個留下來的歷史不光榮的軌跡，我想從這個角度來談談，這個案子對勞動法角

度的意義。 

 

勞動、法律與國家間的關係 

第一，勞動、法律跟國家之間的關係，我們看到辛勤的勞動者辛苦了一輩子，

國家運用法律的工作，就像這張圖的右邊國家跟法律女神騎著法律的工具，國家

背後事實上是企業家的利益，那個這個案子某種程度，有時明顯、有時隱晦的告

訴我們這段關係，就像剛主持人許大法官所說的，這不是一個單純的雇主逃避法

律責任，這跟 1990年代當時的大量西進有關，台灣這個發展到今天仍然沒有結

束，甚至更結構性地往更毀滅的這種階段跟地步發展著，這是一個勞動、法律跟

國家三者相互關係我覺得很清楚的呈現。 

好下一頁，那麼當然現代國家的勞動法制如果我們從 1840年開始算，從 1840

年、50年從英國第一個叫 10 Hour Act十小時法案，跟歐陸的德國，所謂的廢除

童工開始，現代國家的勞動法制無非兩個邏輯，一個是棍棒，一個是蘿蔔。棍棒

當然就是要壓制勞動者集體力量，甚至運用刑事法作為界限手段，例如剛我們大

法官提到例如臥軌，這個關廠工人案有一個另外的發展就是臥軌，不但是 16年

前要臥，去年也要臥，那麼這兩個相隔那麼久的臥軌，看起來好像只是單純治安

問題，好像只是一個刑事法適用的問題，事實上不是，各國一百多年來皆然，它

是勞動者集體力量的呈現，絕對不能把它當作一般所謂治安的事件看待。那當然

國家也會運用蘿蔔，蘿蔔不外乎限制企業主的勞動支配，簡單的講工時不能太長，

安全必須要維護，那麼也會對勞動者做社會給付。 

所以下一頁我們就可以看到，在台灣的具體實踐中，其實就是無非三個我們

今天看到的勞動法令，或勞動行政最重要的三個面向：一個就是對雇主支配力、

也就是對勞動力支配的公法介入，我們叫勞動保護法，例如勞基法。勞基法一向

的定位，被定位為強制公法，作為最低標準，道理在這裡。 

第二個當然就是對勞工為勞動促進之給付，例如關廠工人案，我們這個案子，

事實上當時辛苦的工人們以及協助的工運者也直接、間接催生了台灣的就業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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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和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兩個的出現，特別是在就業保險法制對勞工為勞動促

進之給付，不論是我們消極的勞動市場措施，例如失業給付，或是積極勞動市場

措施，例如積極的就業媒合，甚至積極雇用公共就業，我們所熟知的多元就業方

案、社會型就業等等。各位，這都跟關廠工人案有密切的關聯，當然，當時是一

系列的，本案只是其中的幾個比較為大家所知道的案子。各位，我們的台灣的政

府雖然建立了對勞工為勞動促進的給付，我告訴各位沒有一件是政府主動做的，

沒有一件是因為政府自己體察到時代的變遷、社會的改變、經濟的發展，不是，

沒有一件是這樣，每一件都是勞工上街頭爭取來的，別忘了關廠工人案，它在整

個時代的洪流中扮演的角色跟地位。 

第三，政府經常做的事就是作為雇主責任的監督者，退休金就是這樣，我們

的勞退舊制，所謂勞基法的勞工退休金，就是企業強制年金，在勞工符合一定退

休要件，就由雇主負完全退休金責任。先暫時忘掉勞工保險條例的勞保老年給付

（現已改為勞保年金），雇主的角色是什麼？雇主的角色是給付退休金，那政府

的角色是什麼？政府的角色是監督雇主會盡到他的責任。雇主在勞工工作滿 25

年後才會有這個義務，那 25年之間雇主要做甚麼呢？我們透過法制的設計讓雇

主必須每個月提撥勞工薪資的 2%，當作勞工退休金的準備，提撥到退休金的帳

戶。簡單的講，這個案子凸顯了政府從民國 73年勞基法施行到今天，30年來政

府根本沒有做好這個角色。雇主必須依勞動基準法的規定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在台灣真正領到退休金的從來沒有超過百分之 15，有的話也多半出現在國營企

業以及少數的民營大企業，政府是嚴重的失職！總有人要付出代價的，可惜的是

都是勞工在付出代價。 

 

關廠工人案的特殊性 

那麼，接下來，本案在法律的外觀上出現的私借貸契約，各位，不是我剛講

的三個脈絡的任何一個。下一頁，國家跟勞動者處於對等當事人地位，甚至形成

一定的私法關係，各位，不是我剛講的三個脈絡的任何一個，本案在法律的外觀

上出現的私借貸契約，在勞動行政，無論在理論或在我們台灣的實踐經驗中根本

從來沒有出現過，根本就不是它命定所謂的勞工行政任務，也許有唯一的例外，

例如勞保基金所謂的年節紓困貸款，但事實上從來沒有人聽過，勞工為了過年過

節要政府紓困，然後又堅決認為不應該還。或是另外一個我常說的這個常態性勞

工福利脈絡下的勞工購屋優惠貸款，我們從來沒有聽過這兩種借款的勞工聲稱他

們不必還，從來沒有聽過，因為在這兩種情形下，勞工都知道政府是為了要幫忙

他們才借錢，而本案完全不是這樣的脈絡。簡單地說，年節紓困貸款不是勞動行

政任務，勞工購屋貸款也不是勞動行政任務，那麼這兩項例外的任務，都有常態

性跟預算的編列，都不是本案中凸顯的特徵。簡單的說，關廠工人案所謂的私借

貸契約，過去不是，不論現在、未來，從來都不是勞動行政任務要做的。它是一

個臨時性的，根據當時具體情狀所做成的政治決定，好來堵住勞工的集體行動，

這是一個我覺得在本案中凸顯非常重要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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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下一頁我們可以看到，從勞動行政的角度來觀察，我的結論是這樣的，

明明沒有做好監督雇主責任的義務，明明應該採取典型勞動促進的給付，像我們

許大法官所提到的社會補償，以及北高行隱晦的所提到的這個面向，但是當時的

勞工主管機關卻選擇了，來自上述兩個思維，但卻已然完全不同的法律形式。簡

單講我的意思是說，勞工主管機關明明是因為，一方面自己沒有做好監督雇主的

責任，而且另外一方面應該對勞工做積極性的勞動促進給付，但因為當時的某一

些理由跟限制，就請容許我在這裡跳過這些理由跟限制的細節，卻採取了一個表

面上叫對等的「私法借貸」，然後當時以及後來至少十年的歲月中，主管機關不

斷急急忙忙，而且持續地跟各個當事人宣稱：「你不必還」，然後呢，行政意圖上

又不斷地告訴社會行動者，說這是來自這兩項原始任務，卻在在昧於現實，因為

所謂公務員的責任，自已的行政責任，又要求還款。然後，在這兩年的發展中，

自己訂定一個要點，要補貼勞工來還給自己，我右手補貼你，讓你還給我的左手。

再回到自己原始任務，不斷的跟勞工宣稱：我知道我有一定的責任，所以不是編

了補助給你嗎？補助讓你還給我嗎？這整個案子，在我看來是勞工主管機關把簡

單的事情搞到極度複雜的典型案例，就明明是政府決定要付，但表面上不能是直

接付給你勞工，而應該是你勞工來跟我借錢，然後整個過程中都宣稱其實你不必

還給我，所以它很好意地告訴你你真的不必還給我，可是後來卻改口說因為是我

的責任，所以我一定要跟你追討，在追討的時候，我知道你們的委屈，你們的行

動我雖然不支持、不鼓勵、不樂見，但我知道你們的委屈，我都知道你們的苦心，

所以呢還是讓我補助給你，再讓你們還給我。整個案子在我看來是一切荒唐的極

致，混在一起的極致。 

當然關廠歇業案，對勞動法的最大意義是催生一些制度的產生，當然這個制

度到今天並沒有看到完全的解決問題，我剛所提到的消極勞動市場政策，我們叫

「過渡給付」，勞動過渡給付，其實只有就業保險做得比較好，那麼在關廠歇業

的時候，國家保護義務跟責任是甚麼？特別是剛剛許大法官也提到兩岸服貿協議

未來這個現象還會不斷出現，但因為不是今天重點就容許我比較快的帶過。我們

可以看到，可能的法律處理形式大概有這三種，目前也在不同的階段跟領域中努

力著，第一個當然就是讓勞動債權享有排他的優先權，簡單講就是勞基法 28條

的問題，一言以蔽之，當關廠歇業的時候，雇主欠了那麼多人錢，可不可以優先

還勞工？對不起，我們的政府一直到今天都告訴你：不可以！不可以是因為不然

銀行不會借錢，而且雇主的其他債權人怎麼辦？我們不談一些複雜的甚麼金融融

資、企業淨利的考量，我就不談那些了，只問替雇主賣命一輩子的勞工，為什麼

不可以有這種優先權？為什麼其他的人就要透過複雜的法律形式的設計，例如抵

押權，就應該享有比勞工更優先，對不起，感情上我既不能接受，從各國的立法

例來看，我也不認為這是唯一，這是不能突破的障礙。第二個，到底可不可能擴

大工資墊償的範圍？簡單來講到底能不能夠透過雇主之間的團結，就是說雇主之

間團結來承擔某一個雇主付不出錢的風險？這個滿足勞工債權的一些欠款的風

險，到底雇主可不可以自己來團結起來分攤？我們財政部跟經濟部都說：「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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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互助保證、信用保證都可以做」，但卻又說「勞工就是不能做」，我也不能夠

理解這一點。中小企業如果這個沒有辦法清償雇主的貸款，各位，誰幫他一起還？

其他的中小企業！在我們財政部跟經濟部的專業用語中，這叫做「互助保證」、

叫做「信用保證」。對不起，講到勞工就是不行！我們的政府機關在立法院的公

聽會，不斷表達這一點，怎麼可以叫好的雇主來承擔壞的雇主，或是沒有清償能

力的雇主碰到風險的時候的清償責任呢？很奇怪，財政部跟經濟部在其他地方說

可以，在這種時候就說不可以了。在我看來，這叫選擇性的解釋，不是政府機關

所說的冠冕堂皇的道理。最後，是不是可能由國家救助或補償目的？大法官在很

多地方都有提到的這一點，單純的社會救助、社會補償，無論是有因或無因，或

類似像本案中曾經某一些行動者跟律師主張的它是一個行政處分，或是北高行最

後隱晦的、暗示的、可能是行政契約，對我來講國家救助跟補償目的也是可以思

考，不過基於我們台灣這個國家財政的敗壞等等，不是那樣的樂觀。 

最後，我的時間到尾聲了，大概還剩下兩分鐘不到的時間，我想提出以下的

兩點，第一個，本案的普遍法律意義，就像剛剛其實我前面的兩位前輩都提到的，

我認為對我來講，實質正義的追求在本案中至少看到了一線曙光，不要受困於表

面的形式拘束，既然表面是私法契約、借貸契約，為什麼能夠硬坳說它不是？很

多人這樣質疑我。我覺得在本案中，很多人的努力，包括最後北高行法官的勇於

認事，我看到了一線曙光，它對台灣的法制，特別是法院的司法行為是一個很重

要的里程碑。最後，對於國家公權力的法律手段是不是有選擇自由？許多裁定移

送給行政訴訟庭的民事法院認為不是完全的自由，司法對於國家機關採取一定的

法律手段，對於他們聲稱有選擇自由，有了嚴厲的回應，在本案中我看到了非常

正面的發展。 

本案勞動法的意義，也許就不是那麼令人樂觀的，那麼不同類型的勞動行政，

我剛談過應該更加分明跟清晰，我們台灣最嚴重的勞動行政問題就是，積極與消

極的勞動市場政策始終搞不清楚，始終混在一起，始終因人治事，始終因時制宜，

始終哪一個人有突發奇想就突然做出來，下一個月就翻臉不認帳，很多制度都是

一時性的，過兩年就不見了。日本、韓國也有類似的問題，看看 2008年、09年

的金融風暴，歐洲國家就淡定的處理這種金融風暴產生的勞動市場問題，日本、

韓國、台灣都出現一堆臨時性的、應急性的，四處找預算的措施，對不起，關廠

工人案也是同樣的例子，我們政府應該更清楚地把勞動行政任務弄好。最後，長

治久安的制度性安排永遠優先於隨機、任意性的因應，我想這也是本案在勞動法，

至少在勞動制度上一個重要的意義。最後一頁我的結語，本案對我來講，我個人

最欣賞的，也許待會芳樺也會提到，以德國人的說法叫做「來自對抗的法進步」

（Fortschritte durch Gegenmacht）。無論如何，法律的進步來自人民的對抗力量，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剛剛許大法官不免也提到了最近的服貿爭議，我剛突然想到，

法國年鑑史學派的創始人叫做馬克·布洛克，布洛克他 1943年就過世了，1941年

大戰爆發的時候，他是史特拉斯堡大學的歷史系教授，他是法國富有盛名的歷史

學者，五十幾歲的歷史系教授卻自願從軍，他事實上可以不用當兵也不用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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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卻自願從軍，或許跟他是猶太人有一定的關聯，大戰還沒有結束他就去世了，

在戰爭中死亡了，布洛克 1943年根據戰爭經歷寫了一本書叫「奇怪的戰敗」，他

說從來沒有人能夠想到法國人三個月之內就被納粹鐵蹄所蹂躪，就投降了，在他

看來法國不必投降，法國還有那麼多人，還有那麼多的實力、那麼多的軍隊、那

麼多的武器，為什麼一下子就投降了，這真是個奇怪的戰敗，他說法國的投降不

在物理、能力的敗壞，在於心理的崩潰，沒有人要繼續抵抗下去，就好像敦克爾

克大撤退，台大林鈺雄老師不是用敦克爾克撤退來形容學生撤退嗎？布洛克說法

國人決定投降，原因居然是不想某個只有一兩萬人的小城被蹂躪，因為城市是人

類歷史文明的象徵，所以他才說：奇怪的戰敗。如果拿到本案跟服貿，這個叫做

法律形式，這個叫做經濟，為了經濟，為了法律形式，如果我們就投降了，表示

無能為力，不願意在法庭上抗爭，不願意在法律論證上努力，只說投降了，然後

跟大家訴說我們的悲哀，對我來講也叫「奇怪的戰敗」。還好，感謝許多人的努

力，關廠工人案終究沒有奇怪的戰敗，我們是光榮的勝利，也許沒有完全，至少

是部分光榮的勝利，而不是奇怪的戰敗。這是我對這案子最大的感受，謝謝。 

 

許宗力教授（主持人）： 

謝謝林老師，接著有請鍾芳樺老師。 

 

鍾芳樺教授： 

主持人許老師、兩位林老師，在座的各位來賓大家好，我今天很榮幸被邀請

來從法理學的角度談關廠工人案的意義。對於關廠工人案，我個人真的要先表示

點歉意，因為我個人其實對這個案子沒有積極的參與，只是單純的觀察和同情。

某個程度來說，也代表著法理學自我的困境，作為一個實際政策的討論跟一個實

際個案的救濟來說，法理學常常只能扮演著一個觀察者的角色，比較難以在事先

或在制度上、在具體的法律意見攻防當中提出太多，好像它實質上幫助沒有太大。

但我想講的是法理學在這個事後的觀察當中，希望能夠提供在未來各個方面來說，

能讓我們法律人能夠不要那麼的、其實就像剛剛林佳和老師講的，不要那麼執著

於某些法律形式，不要執著於因為某些法律形式的關係就覺得說因為我們法律形

式上的不足而選擇投降、選擇說那今天只有就法律上來看，所有關廠工人所遭遇

到的痛苦，我們就可以選擇忽視。 

基本上我們法理學是希望說，能夠告訴我們不要用這種方式來面對社會上所

有的不義和苦難。這個案子，我當初在看的感想有點像剛剛林明鏘老師所提到的

「人的生命權和財產權」。我個人一直覺得，這個案子非常悲哀的地方在於關廠

的出現。關廠其實就是說有一個法人覺得它已經要歇業、要破產，某程度上要死

亡了，法人生命的死亡連帶它財產權上的義務通通都消失了。可是，關廠工人的

生命還存在，那演變到最後，他們迫不得已，就像剛剛林老師講的，他只能選擇

用他的生命來維持他的財產權，我覺得這是個非常大的悲哀。也就是說，可能事

實上在社會上來講，對於財產是有餘裕的人，他可以選擇透過社會上法人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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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的死亡，特別是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他實際上不需要負個人財產責

任，股東不需要負個人財產責任，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可以選擇用死亡來換取他

的新生。可是問題是，工人是要活著的。他為了他的生命，只好為了這些財產而

付出他的生命來抗爭。所以基本上我個人是覺得說，我看到他們被迫臥軌，甚至

還有人喊說輾過去的時候，我個人覺得非常非常悲哀。這個悲哀就在於我們的這

個法律制度容許法人可以用他消失生命換取他未來的再生，可是問題是我們如何

面對到這些，因為我們認為所謂資本主義的好處而被迫受到特別犧牲的工人們，

他們怎麼辦？ 

那我覺得其實財產權和生命權的關係，就像剛剛林老師提到的，確實是個非

常重要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彷彿就會認為說，在這個情況下，我們某些法律制

度會逼迫了某些人必須選擇用他的生命來維護他的財產，也許真的是一個並不多

的、這些個別的錢就某些有錢人來講，幾乎是非常小的錢，但他卻被迫用生命來

維護。而我們社會卻常常還是有些人、在某一種角度，我無意說那是完完全全的

錯誤，我無意用道德情感，但是我還是必須講某些人卻選擇了去說你們為了這些

錢去做這些抗爭、犧牲生命做的這些抗爭在他們看來就是一種無意義的行為。 

為什麼會這樣子？我這個論題主要是從兩個角度上來提，一個是說，我覺得

關廠工人案從法理學來看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意義，就是說它重新再告訴我們說，

論爭在法律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這個論爭當然我們把它翻成「論證」，可是問

題是我這邊特別講的是「論爭」，是在於說我們法學確實是很重要，不只是單純

法官在寫一個證明而已，很重要的另外一個點是說，大家在法庭上提出法律上的

理由做對抗、做辯論、做討論，最後得出的才會是一個比較好的結果。為什麼要

給大家一個法庭上的形式，去做這樣的討論，確實是有它正面的意義。那另外一

個意義我覺得要提到的是正義和社會運動的關聯，那這個地方我比較會強調說社

會運動對我們來說是有什麼樣正面的價值？它不單純是一個所謂社會成本，我覺

得它其實有很大的利益。 

基本上關廠工人這個案子，我會覺得說確實它重新提醒了我們，法學論爭性

是相當重要的。這個法學論爭性就是在於說，為什麼一開始有那麼多人、特別是

不少法律人，會覺得關廠工人是沒有什麼好談的，或者是像剛剛林佳和老師所提

到的說，是不是這些在幫他們主張權利的人是在硬拗？為什麼他們會這麼想，因

為他們看到的，他們認為，這個案件反正不過就是一個私法，私法契約、欠債還

錢天經地義，而且法學上來講你就是一個私法契約，這是沒有問題的。那再來另

外一個點就是判決，過去的一些法院的判決，確實也就是說，從私法契約的角度，

這些關廠工人是必須還錢的。那這個地方，我覺得就是潛在的反映在我們法學上，

一個重要的思考盲點。 

這個盲點在我個人在教某些實證法的學科的時候，常常有這種感受，我們在

談法學時常常會把重點放在法院實務的意見，當然學說也有。但是問題是，這些

學說也是所謂權威性的學說，也就是某些老師權威性的意見。，變成說我們法學

好像在談什麼，好像就是在談這個。然後什麼叫法律？就是把這些實務意見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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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既有的法律、憲法大法官解釋等等把它加起來就等於法律的法。那在這種情況

之下，法學教育的學習好像只強調重點在這裡，學生要問你的答案是什麼的時候，

他也只著重在實務上意見怎麼樣、學說上重要意見怎麼樣，老師你給我一個答案。

好像我們只要把這些理解清楚、記清楚、背清楚，這就是法。 

這個其實是在英美法法理學的討論中必定會提到的，所謂單純事實的觀點。

法學是什麼？法學好像在告訴我們社會上認定的法是什麼。那什麼是社會上認定

的法？就是這些有權力者、有權威者所創造出來的意見。除此之外，就好像什麼

都沒有了。所以才會變成說，我們今天對於法學的任何爭論與討論，包含這次在

談的關廠工人、所謂的「公民不服從」、包圍中正一分局有沒有法律上的問題等，，

當你提出意見來質疑現在有的法律意見是錯誤的、是違法的，許多人要嘛把你當

作純粹學說上的爭論、教室裡面的討論，要嘛就批評你其實只是要幫某些違法者

找理由。 

但是從關廠工人這個案子，這就很清楚讓我們看到，並不是如此。如果從關

廠工人，從律師、學者所提出的各種理由跟意見，可以看到其實它是告訴我們如

何從另外一個方向去思考「法」是什麼？「法律」是什麼？法學上的正確意見是

什麼？這都是可以討論的，這都是可以另外提出理由，重新的、創造性的去指出

來，我們既有的意見是怎麼的錯誤，然後翻轉既有的意見，指出來新的意見是怎

麼樣。 

其實回到座談會的主題，所謂「為權利而爭戰」，這個是用吳從周老師的翻

譯，我覺得這個其實更具有象徵性。大家都知道這是德國學者魯道爾夫．封．耶

林的說法，這個為了權利而爭戰的這個說法雖然常常被人家提到，但是真的很去

深入理解的人可能沒那麼多。我覺得耶林的看法是非常具有戰爭意味的、非常強

的。其實剛剛林佳和老師所提到的從對立的力量當中得到法律的進步，這個正是

是耶林所強調的，雖然耶林事實上不是非常進步性的法學者，但是在談這個為了

權利而爭戰、為了權利而鬥爭的時候，他的說法確實有非常強烈的進步性。為什

麼要為了權利而爭戰，從一開始就是因為我們知道社會上的利益是不一樣的，社

會上就是存在著各種不同的利益，各種不同的想法。當這些對立的時候，並沒有

說誰、並沒有說哪一個、哪一種實務上的意見必然說我們絕對是對的，我們所看

到的實務意見不過是這種爭戰的結果。永遠不要忘記，任何的實務意見既然是爭

戰的結果，你就可以加以改變。 

我們可以引用德國社會學、法社會學者魯曼的說法，觀察社會上這些各種權

利，生命權、財產權等變成法律的過程，其實不是先存在權利之後必然變成法律。

在某種權利變成法律、變成各種實務意見的過程中，它除了一定程度上依賴了各

種權威的學術意見、實務意見之外，很重要的一點是，它還表現了社會上的力量。

而這個社會上的力量，某個程度上就是表現在透過民主程序而產生的社會政治權

利的分配，透過各種經濟力量、透過各種社會力量所產生的遊說性力量的分配。

大家如果有看過所謂為何要吸菸為何要禁菸等等，你們會看到為什麼會產生那麼

多大量的禁菸法，說穿了不就是一些人、一些禁菸團體的遊說力量遠大於這些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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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維持吸菸者的力量。我們如果注意到權利變成法律的過程是那麼依賴社會上力

量的鬥爭，到最後我們就會發現說、我們就不太可能百分之百去相信說既有的法

律、既有的結果就一定是對的。而為什麼權利是抽象的？憲法用那些抽象的構成

要件，為什麼？其實它反而是提供給我們一個機會，讓我們可以透過權利語言的

抽象，重新容納有多種論證的可能性。我們不要一直把既有法律出現的結果當作

絕對正確，我們要知道說它只不過就是某一種社會力量產生下的結果。當社會力

量改變了，當我們注意到這些既有社會力量產生的結果，事實上反而不見得是符

合真正的正義的時候，我們可能是要加以改變、加以變化。 

所以「爭戰」是什麼？爭戰就是說，我們不要誤認為，只要合乎法律就合乎

正義，反而是我們應該要知道來說，合乎法律不見得就合乎正義。我們只看合不

合乎法律，反而會把某些其實是不正義的事情加以肯定。權利的爭戰其實重點擺

在重新認定這些不正義現象的存在。我個人認為，有些時候我們看合法隔絕不義，

隔絕不義不是說因為法律就是正義，所以說只要合法，那麼就不會是不正義，不

是這樣的意思。像我們剛剛講的，很多人在看關廠工人案這個問題的時候，他想

到的是既然是私法契約，那麼欠債還錢嘛。當你把一件事情附上一個合乎法律的

形式的時候，反而會讓我們看不到那個我們一開始所提到的生命權或財產權之間

所造成的那種非常極端不正義的結果。有人、社會上的弱勢者必須付出生命來奪

取、來重新爭取他的財產，有人卻可以利用法律的途徑拋棄他應該負責的債務，

那這種不義的結果我們如何把它再看的出來，其實要透過一種正義的呼聲。 

我們在講正義的時候，其實我個人會覺得正義是什麼？正義重點就是在告訴

我們確實不義是存在的。可是這些不義，我們為什麼要去讓大家再知道？因為我

們社會上常常會用各種方式讓我們忘記某些事情其實是不正義的。比如說法律，

法律其實某種程度上來講，我們如果只執著在單純合法的時候，我們其實常常會

忘記一件事情，其實合法是會遮蓋不正義的。有些事情是不正義，但是因為它貼

上合法的標籤之後，我們彷彿認為說既然它合法所以就沒有問題，所以我們需要

正義，重新思考合法是不是等於合乎正義，重新評估一件事的價值。但是正義不

是說，真的是百分之百要告訴大家說什麼事情是絕對正確，不是的，正義有些時

候就只是個呼喚，告訴我們說確實社會上存在著不正義的事情，面對這些不正義

的事情，你不能想要只是用說因為它合法所以它合不合正義就不重要。正義的呼

聲、正義的說法重新告訴我們，我們需要重新感覺到說，社會上有些人遭受到了

法律不正確的對待，真的是有這樣的不正義存在。 

從這個觀點可以聯結到社會運動的重要意義。沒有錯，社會運動確實是帶來

了很多的所謂的社會成本，它可能會帶來許多的騷動跟不安，社會可能要花不少

錢給警察加班費等等。但問題是這些社會運動，確實是會帶來它重大的意義，也

就是說它其實是要用所謂體制外的方式，去告訴我們說所謂體制其實沒辦法正確

解決我們的問題。有人會喜歡講說我們現在有民主有投票有法治，那為什麼我們

還需要社會運動、各種的社會運動跟各種的抗爭？這其實就忘記了說民主跟法治

之間不見得能夠百分之百正確解決你社會上所有的事情。我們投票支持某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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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見得代表我們支持他所有的政策，那我們過去投票給某個人，不代表我們現在

是支持他。民主的任期制保障一個人在一段時間內可以去做他想要的施政行為，

可是它也是阻止了我們在這段任期內沒辦法把我們的民意充分展現。 

民主跟法治我們拉回到系統論的觀點來看，重點是說我們怎麼去把社會上的

訊息引入、反應在政治、透過政治怎麼反映在法律上，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做好的

話，民主法治的存在可能會會變成只是一個藉口。告訴你說你已經可以投票了、

你什麼話都可以不要講，除了投票之外什麼都不要講，但問題是真的可以這個樣

子嗎？為什麼這一次反服貿運動這麼大，我相信其實它不單純是一個所謂反服貿

這個事情。反服貿這個事情會鬧得這麼大就是代表說，這個政府在過去很長一段

時間以來都不斷忽略人民的不滿，因為政府彷彿會覺得，反正既然我選上了，就

在這幾年之內，反正你是拿我無可奈何。如果我們民主制度到最後變成只是有人

上台之後，利用因為我們有民主法治，所以我可以不聽你的話，我覺得剛好顛倒

了民主法治這樣的制度所想要達成的目的。 

所以，社會運動就是提供了一種、另外一種告訴大家現在社會上有什麼問題

的方式。某個程度上我會覺得社會運動其實就像人的痛覺一樣，痛覺可能會感覺

到不是很愉快，你碰到有痛覺不會感到很愉快。我覺得沒有人這麼想上街頭去從

事社會運動，大家為什麼要上街頭？其實說穿了就是因為有不滿，如果體制內真

的能夠反映不滿的話，不會那麼多人想上街頭。那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就是

說我們的民主法治、特別是我們的民主制度是不是在現階段出了一個不小的問題，

以至於我們沒有辦法透過適當的途徑、適當體制內的途徑，去把所有人民的意見

反映在政府的施政上。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檢討起來非常長遠的問題，我們這

邊無法談。事實上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問題，是因為我們的民主跟法治確實無法把

社會的訊息充分的反映在政治上面，然後也無法透過這種方式落實到法律制度上，

所以社會運動才有它的必要性。 

從這個角度上來講，我們回過頭來談正義，我所謂正義的觀點主要是來自於

系統論。而系統論的正義的觀點，強調的重點從來都不是在於我們要如何去重新

發現正確的、絕對正確的正義。重點是在於說我們現有的共識，我們先不管這個

共識是真的還是假的。我們現在有某些共識，某些所謂拚經濟的共識，這些共識

到底是怎麼樣，我們不一定要說它絕對是錯的，但是它會告訴我們說，這樣的共

識、所謂拚經濟的共識、所謂台灣一定要往國際發展、只有全球化才能找到生路，

所謂不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流氓不然就活不下去的這種說法是有怎麼樣的不對，這

我個人覺得是非常重要的。某個程度上，這就是為了要防止和諧社會。就像耶林

講的，法律的目的是和平的，但是達成目的的手段是鬥爭、是爭戰。為什麼要這

麼講，其實就在於說，和平不可能是無條件的和平。不可能是說，不管怎樣你就

是乖乖的，只要不要吵就有和平。不可能的。和諧社會最大的危險就在於說，它

只是硬把這個壓力壓下去，而且它的壓力是不斷把某些少數者的不滿視之為敵對、

視之為社會的毒瘤，硬要把它割除。可是問題是，把任何的不滿加以割除的結果，

其實是這個社會只能選擇徹底的革命、徹底的崩毀、徹底的破壞秩序再造，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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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就是說讓某些人不斷的被犧牲。我覺得這完完全全不對。民主法治社會不應該

是這個樣子。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就報告到此。最後面就簡單下個結論，像前面講到的，

關廠工人很重要的意義是提供了為什麼我們法學需要論證。提供各種論證性的意

義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提供了所謂社會運動與法學論述相結合這樣的案例。這也

是讓我們重新思考我們的法學教育難道只要跟過去一樣，面對一個現象只要告訴

學生們實務上的意見怎麼樣、學說上的意見怎麼樣，大家好好背熟寫在考卷上就

可以得到很高分，這樣就好了？法學教育不該只是如此。謝謝。 

 

許宗力教授（主持人）： 

謝謝鍾老師。因為我也參與關廠工人案，花了一些精神，所以想在這裡利用

幾分鐘講一下個人的意見。 

這個案子是去 5月或6月邱律師到學校來找我我才第一次接觸到關廠工人這

個案子。當時邱顯智律師問我這個到底是公法契約還是私法的借貸契約？的確這

是一個重點，但是傳統上只要國家借錢給人民，比方說學貸、比方說青年購屋貸

款等等，這些一般都認為說這是一個私法契約。那麼在理論上或實務上，似乎還

沒有看到說國家借錢給人民的，可以界定為公法契約，所以這確實是一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重點應該要放在，國家當年沒有盡到對於雇主的監督義務，雇主到底

有沒有盡到退休金的提撥義務。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個人認為是有兩條途徑：如

果是從公法契約或私法契約去切入，最後當然因為是公法契約，所以時效消滅，

最後工人可以不用還。但是重點如果只是放在這裡，最後可能獲得的結局頂多只

是說時效過了，你們可以不用還，可是在社會上，大家還是認為「關廠工人的確

欠了錢，本來就應該要還錢，只是因為時效消滅，所以不用還」，或者是，「你們

的確是欠了錢，只是因為是會吵的小孩子，結果可以不用還」。所以只是用鋸箭

法，從公法契約或私法契約來定性來看，並沒有達到實質正義的伸張，但即使我

們只是用傳統的公法契約或私法契約的區分理論，我也認為，跟林明鏘老師一樣，

這本來就是一個公法的契約。只是傳統上我們不熟悉借貸契約也有可能是公法，

實際上是有可能的。這個案子，我認為是第一個實務法院承認借貸契約是公法契

約。 

但是基本上我還是認為應該要從實質理由下手，到底為什麼國家要借貸給勞

工？意義在哪裡？我應該要說明一下王碧芳法官這個判決。雖然剛剛林老師認為，

裁判所謂的「有因性的公法補償給付」是蛇足論證。我倒認為這不是多餘，王法

官基本上是更進一步論證借貸契約真正的目的何在，如果沒有論證充分，就只是

鋸箭法，離我們要的答案實在太遠。王碧芳法官公法認定的「補償」，其實就是

替這些勞工洗刷了一些汙名，不是因為會吵才不需要還，也不只是因為時效消滅

不用還。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但是很可惜的，王碧芳法官最後還是說要再做事實調查，這到底是借貸呢？

或者是國家的代償？他只有說因為還需要事實調查，因為訴訟經濟，所以沒有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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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最後就以公法契約的時效消滅就駁回。可是至少他已經論證到系爭契約其實

是一種公法上的補償契約，我覺得應該要替王法官說幾句話，當已經有許多案子

被認為是私法關係判掉了，或甚至當時已經有台中高行的法官向大法官聲請統一

解釋到，一般的法官碰到這個案子，一定是高掛免戰牌，等到大法官釋憲下來再

來決定，可是王碧芳法官還是秉持他的確信，認為這是一個公法契約，我有那個

確信我就不必等，我們又沒有一個法律強迫法官當有人對公、私法定性有爭議向

大法官聲請時非等不可，其實沒有這個要求。他很勇敢地認為判斷這是一個公法

契約，也很勇敢地進入實質爭議──到底這個契約是不是實質的公法補償，就這

點來看，我覺得應該要替王碧芳法官的判決鼓掌。 

最後我的一點感想，到底我們法律人碰到一個社會問題，應該保守或是自由

一點？德國的法律人普遍都是保守，但是台灣的法律人應該要自由一點？還是要

保守一點？在過去我們的威權時期，法律人基本上都不保守，會抗爭，所以才有

我們現在的自由民主，那麼到了今天，2014年，到了 21世紀，我也實在不清楚

台灣的法律人、我們的民主法治，是不是已經跟德國的現狀一樣好，所以法律人

只要守成就夠了，我們保守，捍衛這個體制，不要抗爭。還是我們的體制有很多

缺陷，法律人應該要自由一點？以前我上課時都是鼓勵同學在學生的時代不要太

保守，應該要盡量的免除一些束縛，讓自己的思考自由一點，包括在座的各位，

你們以後可能很多人當檢察官、當法官，法律人的職業最保守，因為職業性格使

然，那既然這樣在學生時代應該要累積更多的自由的本錢，以後當法官、當檢察

官，才有本錢慢慢消耗。不然的話如果學生時代就保守，那到了當法官、檢察官

又進一步，我覺得這樣法律人就沒有救了。 

以下開放 3位來賓提問。 

 

第一位提問者： 

主持人、各位老師好，我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利委員，我是勞工代表，關

於這次關廠工人的案子我有一點心得，因為我們公司是之前政府的兩兆雙星產業，

其實也是差一點關廠的工人，所以在2008年金融風暴的那段期間甚至在不久前，

都處在被債權銀行追債的狀況，同事們都非常擔心公司會倒閉，所以都非常關心

失業救濟金的問題，當公司倒閉的時候，公司的財產都被抵押了，可能有些同事

根本沒辦法拿到退休金或薪水，所以大家都很關心。看到去年關廠工人去臥軌的

時候，有一些上班族說，「這個壓過去！壓過去！」。今年 318的時候，我有很多

同事他們也覺得為什麼要去攻佔立法院，於是我問他，你之前問我說如果我們公

司倒閉有沒有失業救濟金或者是墊償基金可以領，你知道這是十幾年前有人去霸

佔了桃園的鐵路，然後促使國家去建立了法律，然後保障了你今天可以享有的權

利，讓你在公司倒閉時能夠不用擔心嗎？結果他回答我，他覺得霸佔鐵軌可以，

但是攻佔立法不可以，因為那是政變，這樣我也沒有甚麼話好講。 

可能在座各位都是法律人，而我是工程師，我因為在 2008年金融風暴受到

無薪假影響對於法律有一些興趣，也積極地參與相關活動。我比較在乎的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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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教育現在的勞工，譬如說從國中的時候開始，因為他 16歲之後就可以打工了，

如何從國高中的教育讓勞動法的知識落實在公民教育？從小讓學生具備這樣子

的觀念然後未來才能改變勞工的想法。 

以科學園區的從業人員來講，幾乎都是理工科的學生，社會科學的教育其實

相當不足，變成是勞工教育其實都是公司教你的，所以當公司開勞動法或智慧財

產權的教育時，都是告訴你勞工不能做甚麼，公司可能會因此對你如何如何，但

是它從來沒有告訴勞工有怎麼樣的權利。我覺得這個部分是重要的，不知道林佳

和老師作為勞動法學者有沒有對有一些想法，謝謝。 

 

 

第二位提問者： 

老師好，我是台大法研所的廖建瑋，我對於這個判決比較關心的是法律層面，

因為本案中北高行的判決它說這個是「社會補償」，而就如許宗力老師之前寫過

的一篇文章，勞工領不到退休金，國家沒有盡到監督義務要求雇主提撥，可能衍

生出國家賠償責任？還是說透過本案的判決，它揭示了補償的意義，所以導致以

後如果勞工遇到相同狀況，可以援用平等原則，或是以這個判決為基礎，讓法院

要求主管機關必須要提撥一定的金額，不管用補償還是賠償的名義來解決。所以

其實本案的判決除了單純關廠工人的個案意義之外，更重要的應該是，整個勞退

舊制背後潛在性的債務問題，能不能因為這個判決，讓這些工人以後不用這麼辛

苦抗爭，可以直接進法院，走體制內的途徑解決。所以我想要請問的是，這個判

決在論證上是不是夠堅強，使得日後能夠繼續援引，謝謝。 

 

許宗力前大法官（主持人）： 

還有嗎？最後一個問題。 

 

第三位提問者： 

主持人還有各位老師大家好，其實從最近一些矚目案件包含關廠工人還有大

埔案種種，我們都可以發現到人民的權利在公權力底下其實相當的虛弱，能夠被

保護的部分很有限，尤其是剛才老師提到的財產權部分，雖然說憲法保障人民的

財產權，可是我們發現到實際上現行的法令制度下，人民的財產權沒有受到足夠

的保障。為什麼會這樣子講呢？其實我們發現人民的財產權被剝奪或被處罰的時

候，他依循現行的一些救濟制度，很難獲得有效的救濟，包含訴願或是訴訟，人

民勝訴的機率幾乎是微乎其微。這個過程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也同時是這次

服貿事件所凸顯的「正當法律程序」。我們的政府機關，在限制或剝奪人民的財

產的時候，經常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例如大埔案的判決，主要的爭點在於審

議過程有瑕疵，另外稅務的行政救濟也是一樣，從複查到訴願其實都是非常封閉，

既不公正也不透明。所以我想請教各位老師，我們如何去督促政府機關落實正當

法律程序？因為像美國憲法和英國大憲章，都有明文規定，政府在限制剝奪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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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財產的時候，必須經過正當法律程序，所以我想要請教各位老師的看法，既然

正當法律程序的重要性在這次事件被凸顯了，如何透過這個原則來保障人民的權

利？我記得許玉秀大法官就講過「正義始於程序，沒有程序就沒有正義，沒有正

義當然就不會有人權」，謝謝各位老師。 

 

林佳和老師： 

因為時間關係我就簡單回答，一切都要從教育做起沒有錯，我也覺得這個非

常重要，就像我自己曾經在德國蒐集各邦的國小社會課課本，看他們在哪裡提到

了勞工、工會或是罷工，就發現德國各邦大概都是在小學三年級的社會課本提到，

「勞工應該組織工會，必要時應該罷工跟抗爭，社會應該支持。」我 1992年去

德國留學，我去的第一個禮拜就遇到德國 25年來最大的公部門罷工，因為德國

大部分都是國立大學，國立大學也跟著罷工，學校完全停擺，圖書館前面擺一個

桌子，圖書館的館員坐在那邊叫學生簽名支持罷工，不要進去。德國學生的反應，

讓我覺得很有趣，德國人說當然要支持罷工，因為我們從小就被這樣教，那句話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他說我們從小就被這樣教，所以我覺得這跟教育有關。台灣

這幾年不是沒有嘗試，新北市跟高雄市都在高職的社會課，教公民老師，一學期

至少要有幾節課談勞工權益，但教育部到今天仍反對列入普遍的課程，只有縣市

政府層級開始做，只出現在高職，因為高職一畢業就踏入職場，所以我想這是整

體國家教育政策的問題。如果國家教育政策不強調民主，不強調自由，不強調抗

爭是正當的，像美國大法官 Homes說，「要追求和諧請到墳場去。」也就是說如

果你要承認社會是不和諧的，有利益衝突，有人應該伸張權益，那應該尊重，而

不是抱持對我不方便所以別人不應該抗爭這種觀點，我想這是教育問題。最後我

想提到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美國憲法有正當法律程序沒錯，美國

人經常不尊重正當法律程序，看看關達那摩，看看那些有國安疑慮的，所以我認

為重點在於有沒有擁護民主和人權的認知，不在於法律規定，那顯然我們台灣還

有很長的路要走。 

 

林明鏘老師： 

因為有三個問題提出，前兩個問題佳和都已經談完了，剩下第三個問題，這

是廖建瑋提的問題，我要順便回應一下主持人對於我的一些看法跟質疑。我認為

「有因性的公法上補償契約」是錯的，應該是「公法上的賠償給付」才對，但是

似乎沒人聽得進去。為什麼是賠償呢？第一個是國家立法機構的不作為，第二個

是國家機關怠於執行職務，依國賠法第 2條 2項的後半段規定，所以我根本不贊

成是一個補償行為，是個違法行為。  

第二個問題他說「有因性」，我就更不喜歡這一句話，什麼叫有因性？我們

學法律的都知道有因性是債權行為跟物權行為的關係，公法上的第一階段跟第二

階段譬如說雙階段的話，第一階段跟第二階段的關係是不是有因的，即有因果關

係的，前面無效的話後面就無效，這是有因性的正確用法。那有因性在民法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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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債權行為、物權行為，這裡沒有債權行為、物權行為，所以根本不是說欠債還

錢，根本不是「債」，為什麼要還錢，這個應該講清楚，非債為什麼要還？所以

剛才許老說給它補償金給它正名。我說是賠償才對，所以剛才廖建瑋說可不可以

告它？我是沒有懷疑的。當然剛才佳和老師還有許老師都認為說抗爭，為權利要

奮鬥。因為經過奮鬥之後法律制度會堅固這是真的，但是付出的社會成本是很高

的。只是說我們想到的問題說它會付出社會成本，那這個社會成本在台灣裡面要

評估，要小心。衝撞法律制度會促成法律的進步，是沒有錯的，但是它會付出社

會成本，那就是比例原則，到底我們付出不低的社會成本跟我們國家進步有沒有

成為比例，這個要思考，我們不能太衝動，也不能太過於保守，要恰如其分去做

一些反映，這個就要靠我們的智慧，這是我簡單的回應。 

 

許宗力前大法官（主持人）： 

謝謝林老師的回應。我也是第一次才知道林老師認為這是國家賠償，如果是

國賠當然那是很好，但是這樣的話就是關廠工人要去告，要去請求，而我們這個

案子並不是，這個案子是針對勞委會的借貸契約，行政機關根據借貸契約要求工

人還錢，所以我們當然是要針對借貸契約，這個借貸契約我想勞委會不可能認為

是賠償，所以我們免不了要從契約的屬性來談。但如果說這是國賠，我覺得真的

是更好的結局。 

接下來談廖建瑋提到的一個問題，我認為北高行這個判決基本上只是具有個案效

力，所以以後也沒有辦法從平等原則延伸到其他個案，倒是當勞動部後來不再上

訴，全面把已經還款的再退回去，勞動部的行政行為反而會有平等原則的適用。

所以以後如果有類似的問題，我覺得人民或是勞工可以援引這個勞動部的撤告行

為，也就是放棄上訴，作為平等的依據。最後，我們就謝謝參與的老師，還有謝

謝各位的提問，第一場就到這裡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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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廠工人訴訟案法律文件】  

法律文件一：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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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件二：關廠工人案判決 

 

一、101年度桃簡字第 972號裁定 

 

【裁判字號】 101,桃簡,972 

【裁判日期】 1020904 

【裁判案由】 清償債務 

【裁判全文】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01 年度桃簡字第 972號 

原   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法定代理人 林三貴 

訴訟代理人 廖于清律師 

被   告 洪正仁 

兼 訴 訟 

代 理 人 洪林遍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吳俊達律師 

      曾威凱律師 

      邱顯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理      由 

一、按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人民與中央

或地方機關間，因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之給付或請求作成行政處分以外之其他

非財產上之給付，得提起給付訴訟；因公法上契約發生之給付，亦同；適用簡易

訴訟程序之事件，以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行政訴訟法第 2 

條、第 8 條第 1 項、第 229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次按普通法院認其無受理訴訟

權限者，應依職權裁定將訴訟移送至有受理訴訟權限之管轄法院；當事人就普通

法院有無受理訴訟權限有爭執者，普通法院應先為裁定；民事訴訟法第 31條之

2 第 2 項、第 3 項亦有明定。 

 

二、本件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洪林遍邀同被告洪正仁擔任連帶保證人向原告借

款，詎被告自最後繳息日起，均未償付本息，尚積欠原告 483,622 元。為此，

爰依兩造契約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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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行政契約與私法契約之區別，學理上固各有不同之學說，惟對具體之契約

予以判斷時，應就契約主體（當事人之法律地位）、契約之目的、內容、其發生

公法或私法上權利義務變動之效果及訂立契約所依據之法規性質等項為綜合考

量。凡不得作私法契約標的之事項，而以契約型態作成時，自應視之為行政契約，

若契約標的在性質上非私法契約或行政契約所獨佔，則應參酌契約目的之所在，

判斷其屬性。遇有爭議情形，可依下列標準：（一）契約之一方為行政機關。（二）

契約之內容係行政機關一方負有作成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之義務。（三）

執行法規規定原本應作成行政處分而以契約代替。（四）約定內容涉及人民公法

上權利義務關係。（五）約定事項中列有顯然偏袒行政機關一方之條款，使行政

機關享有特權或優勢之約定等因素以為斷（最高法院 95年度台抗字第 341 號裁

定要旨、最高法院 95年度台上字第 1445號判決要旨參照）。準此，判斷本件究

屬公法關係抑或私法關係，應綜合考量具體事件所適用之法規屬性及具體事件所

顯現之事物本質。就適用法規屬性之定性而言，依現今公私法區別理論通說所採

取之新主體說（又稱修正主體說），即以各法規主體之歸屬區分公法與私法；申

言之，若僅國家或其他公權力主體始得為某法規之主體時，該法為公法，若任何

人皆可為法規之主體時，該法為私法；換言之，公法為國家之特別職務法，私法

為任何人之法。然形式之新主體說因有未注意歸屬主體實質意義之缺憾，故有力

學者主張應更進一步判斷公權力主體是否係居於權力主體之資格地位適用該法

規而定；換言之，以公權力主體為直接達成國家任務，所為各種干涉、規劃、給

付、形成之作用，為正面指標，並以公權力主體居於財產權主體之資格地位，所

為之財產管理行為及需求滿足行為，為負面指標。至具體事件所顯現之事物本質

為何，得以行為主體及行為客體兩方面觀察，亦即，行為主體之一方是否為行政

主體？行為本身是否具有公權力內涵？亦即，該項行為是否運用公法制度？該項

行為是否具有獨占性、優越性？該項行為之目的是否係基於公益？除綜合考量具

體事件所適用之法規屬性及具體事件所顯現之事物本質之外，學者並提供傳統

說、事件關連說之輔助判斷標準。所謂傳統說，係指某類事件究屬公法或私法性

質，除法律有新規定或出現變更往例之司法判解外，皆遵循約定俗成之規範。所

謂事件關連說，係指某一事件中一部分事實關係，明顯屬於公法關係者，事件整

體均視為公關係。倘若無從依前開標準判斷事件整體屬性時，原則應推定屬公法

關係，蓋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本為常態，且推定公法使行政機關之行為受到較多

拘束，較有利於人權之保障。 

 

四、經查： 

（一）就法規依據之屬性而言，兩造所簽立之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契

約所適用之法規依據為「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實施要點」等情，業據

該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契約書明文記載，有該契約書在卷為據，且為

兩造所不爭執，堪信屬實。固觀諸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實施要點有許

多近似私法借貸之相關規定，但不能因此排除本件係行政機關居於統治者主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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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不運用強制命令手段提供照顧救助，即單純高權行政之可能性。再參以關廠

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實施要點係為協助關廠歇業失業勞工，獲得就業機

會，以安定其生活，並依據『就業服務法』第 24條與『就業安定基金收支保管

及運用辦法』第 6 條第 2 款規定所制定，有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實

施要點第 1 點、第 2 點在卷可據，足徵原告係基於國家對人民的補償責任，進

而與人民簽立系爭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契約等情明確。兼衡以 98年

5 月 13日修正前就業服務法第 24條規定及 86年 3 月 26日修正前就業安定基

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之規定，均係僅有國家或其他公權力主體始得為該法規之

主體，依現今公私法區別理論通說所採取之新主體說，因公法為國家之特別職務

法，私法為任何人之法，故倘僅國家或其他公權力主體始得為某法規之主體時，

該法即為公法，倘包括國家之任何人均得為某法規之主體時，該法即為私法。是

以，兩造關係所適用之法規依據，係基於國家對人民的補償責任而制定，且僅有

國家或其他公權力主體始得為該法規之主體，故其屬性為公法（相同見解參照桃

園律師公會在職進修課程暨研討會－關廠工人貸款案爭議之法律觀點，許宗力，

從社會補償看關廠工人案的法律問題，頁 6 以下）。 

（二）就顯現事物之本質而言，行為主體之一方即原告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

訓練局，屬於行政主體。而兩造關係所適用之法規依據屬性為公法，業如前述，

故縱令兩造所簽立之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契約中，有諸多近似私法借

貸之相關規定，亦不得據此排除單純高權行政之可能。再查，原告就本件是否動

支就業安定基金非但具有獨佔性及優越性，被告就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

款契約中，關於借款金額、借款利率、還款期限之各項約定，亦完全無決定及磋

商權限，且本件並非公權力主體居於財產權主體之資格地位，所為之財產管理行

為及需求滿足行為，應認原告係基於行使公權力之地位而為本件行政行為，益徵

本件兩造法律關係具高度之公權力色彩。此外，兩造所簽立之關廠歇業失業勞工

促進就業貸款契約中，即已載明係依據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實施要點

規定所簽立，而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實施要點係為協助關廠歇業失業

勞工，獲得就業機會，以安定其生活，並依據『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與『就業

安定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6 條第 2 款規定所制定，顯見此項行政行為

具國家補償之公益目的，至為明確。 

（三）準此，綜合考量具體事件所適用之法規屬性及具體事件所顯現之事物本質

之結果，本件所適用之法規屬性為公法，而所顯現之事物本質，行為主體之一方

為行政主體，而該項行政行為係基於國家補償之公益目的，並已運用公法制度，

且行政主體為該項行政行為時，具獨占性及優越性，咸認行政機關所為之行政行

為具有高度之公權力色彩，本件應屬公法關係無訛。 

 

五、至原告主張：（一）訴訟事件是否屬於普通法院之權限，應以原告起訴主張

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是否屬私法上之法律關係為斷，而非以法院調查之結果為

依歸；（二）又兩造係特別約定由民事普通法院管轄，益徵兩造初始乃以本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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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法契約之意而訂立契約，要屬無疑；（三）再依釋字第 540號解釋亦已明確表

示國家為達成行政上之任務，得選擇以私法上行為作為實施之手段，是原告選擇

以私法性質之紓困貸款方式，達成行政任務，並無不可，況就業服務法第 24條

規定主管機關應訂定促進就業之計畫，並未限制不得以貸款方式為之；（四）復

本件應比照全民健康保險紓困基金貸款之法律關係，就貸款申請之前階段行為屬

於公法關係，就貸款追償之後階段行為屬於私法關係，或應比照釋字第 595 號

解釋本件應屬私法關係；（五）本件自 95 年起，業經全國各地民事普通法院受

理並判決在案，堪認司法實務向來均將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契約定性

為私法契約；（六）被告等前組成工會及自救會，給予政府壓力，迫使締約時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主委親自會談，被告等之磋商能力實有過之而無不及等語。惟查： 

（一）固按訴訟事件是否屬普通法院之權限，應以原告起訴主張為訴訟標的之法

律關係，是否係私法上爭執為斷。惟觀以原告聲請支付命令及歷次書狀所載各

節，均係本於兩造簽立之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契約而有所主張，足認

原告係就兩造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契約簽立之基礎事實而為本件之

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故法院在判斷本件是否屬於普通法院之權限時，自應就兩造

所簽立之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契約之基礎事實為整體觀察。而本院已

依原告主張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判斷結果認本件屬公法關係，普通法院應無受理

本件之訴訟權限，是本院應依職權裁定將訴訟移送至有受理訴訟權限之管轄法

院，洵與原告主張之實務見解，並無扞格。 

（二）固查，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契約書第 20條確有合意以桃園地

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之約定，有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書在卷可

據。惟按契約之定性不應受契約當事人主觀意思之拘束，更不能因契約雙方約定

由民事法院管轄，遽認契約為私法關係。據此，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

契約書第 20條合意管轄之約定，充其量僅能作為探知行政機關為該項行政行為

時主觀欲適用公法關係抑或私法關係之參考依據，尚不得藉此遽認兩造之法律關

係屬於私法關係。 

（三）固按釋字第 540 號解釋亦已明確表示國家為達成行政上之任務，得選擇

以私法上行為作為實施之手段。惟行為形式之選擇自由僅適用在允許行政機關多

種公法、私法法律形式中，為有效達成行政目的，得選擇其評估最佳之法律手段，

包含公法與私法手段，此乃公法上比例原則之展現，但自由選擇原則並非毫無法

律界限及限制，任憑行政機關主觀選擇何種手段以躲避公法規範，甚至於公法遁

入私法，均非形式選擇自由理論所允許，否則，依法行政原則、權責相符原則、

比例原則，均會因為沒有限制的形式自由選擇原則，而隨之瓦解崩潰。又按行政

契約與私法契約之區別，係以其契約標的是否涉及公法上權利義務關係為斷，而

契約之標的，則應由契約內容決定之。倘契約之給付義務本身具有中立性而較難

判斷時，應由給付義務之目的及契約之全體特性判斷之。…衡諸該（補助款契約）

約定，與（內政部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作業要點所訂之內容相契合，補助款

發放之條件亦皆由相對人單方決定。且本件係○○老人養護中心提出申請，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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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核准後，兩造始簽訂系爭契約，其後續之補助契約可視為該核准行政處分之

執行行為，兩者應整體觀察而視為一個公法法律關係之行為。則從兩造間契約之

標的、目的、契約依據、契約內容等項可知，系爭契約乃相對人基於其法定職權，

為達成其維護老人健康，安定老人生活，保障老人權益，及增進老人福利之老人

福利政策之行政上目的，而與○○老人養護中心約定提供補助款，並使○○老人

養護中心負合理之負擔，而成立之行政關係契約，則締約雙方如對契約內容發生

爭議，自應屬公法上之爭訟事件，抗告人主張依兩階段理論，本件屬履約階段之

私法爭議，不得依行政訴訟解決之，自無可採憑（最高行政法院裁定 96年裁字

第 1531號裁定參照）。是以，在綜合判斷具體事件所適用之法規屬性及衡量具

體事件所顯現之事物本質時，具體事件中之一部分事實關係，明顯屬於公法關係

者，依據事件關聯說之理論，則具體事件之整體均應視為公法關係。據此，本件

行為主體之一方為行政主體，而該項行政行為係基於國家補償之公益目的，並已

運用公法制度，且行政主體為該項行政行為時，具獨占性及優越性，咸認行政機

關所為之行政行為具有高度之公權力色彩，是就具體事件中之一部分事實關係已

明顯屬於公法關係之情形下，本件整體事件均應視為公法關係無訛。況行政機關

行使公權力本為常態，且推定公法使行政機關之行為受到較多拘束，亦有利於人

權之保障。 

（四）原告固復主張本件應比照全民健康保險紓困基金貸款之法律關係，就貸款

申請之前階段行為屬於公法關係，就貸款追償之後階段行為屬於私法關係等語，

復據提出各級行政法院 91年度行政訴訟法律座談會法律問題第 15 則為證。惟

查，全民健康保險紓困基金貸款法律關係之定性，實務尚未形成定見，且法律座

談會本身並不具有拘束個別法院之效力，故本件是否有比附援引之適用基礎、能

否類推適用，洵屬可疑。況傳統之雙階理論，非但有區分前後二階段之判斷困難，

且強加割裂適用法律關係亦與現實脫節，此外，強行區分二階段為公法關係與私

法關係之結果，亦影響法律關係之安定性，應已式微。縱令本件有雙階理論之適

用，本件亦不能排除行政機關係先以行政處分作為前階段之核定行為，復再以行

政契約作為後階段之履行補助行為，即採取二階段公法關係之行為形式，亦徵本

件無法比照全民健康保險紓困基金貸款之法律關係遽認屬私法關係等情明確。原

告另復主張本件應比照釋字第 595 號解釋而為私法關係等語。惟查，釋字第 595 

號解釋之爭點在於行政院勞工保險局墊償雇主積欠工資後，代位求償之審判權爭

議問題。是以，倘本件果如被告主張係屬代位求償之三方關係，本件之法律關係

亦係指涉原告在尚未向雇主墊償之情形下，又回頭向被墊償之勞工請求清償債

務，足認本件倘若真有三方關係存在，亦與釋字 595 號解釋之所指涉之法律關

係不同，應無適用餘地。 

（五）原告固再主張自 95年起，業經全國各地民事普通法院受理並判決在案，

堪認司法實務向來均將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契約定性為私法契約等

語。惟查，本件法律關係僅見各普通法院之零星判決，並未見行政法院就本件事

件屬性表示相同之見解，難謂司法實務已形成之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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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原告固另主張被告等前組成工會及自救會，給予政府壓力，迫使締約時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主委親自會談，被告等之磋商能力實有過之而無不及等語。惟

按，判斷被告在締約過程有無決定或磋商權，應以個別被告與原告間之個別關係

觀察，不能逕以被告等組成工會及自救會之全數判斷。況被告等人須組成工會及

自救會始取得與原告談判之機會，再再顯示個別被告對於原告係處於毫無決定或

磋商權之弱勢地位，咸認原告主張，洵屬無據。 

（七）基上，咸認原告主張本件應屬私法關係各節，應屬無據。據此，普通法院

應無受理本件之訴訟權限者，揆諸首揭說明，本院應依職權裁定將訴訟移送至有

受理訴訟權限之管轄法院。 

 

六、依民事訴訟法第 31條之 2 第 2 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9     月    4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溫宗玲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 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 

告理由（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 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9     月    4     日 

                              書記官  邱志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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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2年度訴字第 1635號判決 

 

【裁判字號】 102,訴,1635 

【裁判日期】 1030307 

【裁判案由】 有關勞工事務 

【裁判全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2 年度訴字第 1635號 

                                    103 年 2月 1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代 表 人 林三貴（局長） 

訴訟代理人 陳毓雯 

被      告 洪林遍 

            洪正仁 

訴訟代理人 吳俊達 律師 

            周宇修 律師 

            李荃和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勞工事務事件，原告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提起訴訟，經該院中

華民國 102 年 9 月 4 日 101 年度桃簡字第 972 號民事裁定移送本院，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以被告洪林遍( 借款人) 、被告洪正仁（連帶保證人）與其

於民國 86年 12月 2 日簽訂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契約（下稱系爭契

約），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483,622 元，雙方約定自借款日起算，第 2 年

起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第 1 年免計利息，第 2 年起按年利率 3 ％計

息，遲延攤還本息時，自約定攤付日起，逾期在 6 個月以內者，按約定利率百

分之 10，逾期超過 6 個月部分，按約定利率百分之 20計算之違約金，詎前開債

務雖未屆清償期，惟被告等未依約還款，依系爭契約書第 7 條約定之「本借款

視為全部到期」，原告遂依系爭契約第 10條規定，請求被告等負連帶給付責任，

屢經催討，被告等均未清償，原告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聲請對

被告等核發支付命令，經被告等提出異議後，桃園地院以其無受理訴訟權限為由，

以 101 年度桃簡字第 972 號民事裁定移送至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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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告主張略以： 

  (一)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下稱勞委會) 為協助關廠歇業勞工，使其生活免陷困

頓，特於 86年訂定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實施要點（下稱貸款實施要

點），目的為協助失業勞工，獲得就業機會，以安定其生活；貸款用途限於關廠

歇業失業勞工尋求工作機會或與就業有關之用途，此為要點第 2 點及第 5 點明

定： 

    1.本件緣自 85 年間，聯福製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福公司）等關廠倒閉，

導致勞工生活陷入困境及權益受損，勞委會為協助關廠歇業勞工，使其生活免陷

困頓，於 86年訂定貸款實施要點，並委託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

南銀行）辦理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 

    2.如以該貸款實施要點之制訂目的，在於協助曾在同一民營事業單位工作 1 

年以上，因該事業單位於 85年 1 月 1 日以後關廠歇業而失業，並未依法領取法

定資遣費、退休金，且未請領輔導就業獎助之勞工，獲得就業機會，以安定其生

活，即率然認定原告係基於國家對人民的補償責任，進而與人民簽立系爭契約云

云，顯與事實不符，因為若系爭契約係基於國家對人民的補償責任，則應該只要

有符合上開條件即應給付貸款金額，惟亦確有符合上開條件卻因個人債信不佳，

不具還款能力，而於申請貸款時，即被拒絕之案例，況國家為達成行政上任務所

採擇手段，本具有公法或私法行為形式之選擇自由，而因各該行為所生爭執之審

理上訴訟權限歸屬，即應視其所採行為形式而定。由系爭契約明定借貸期間、借

款金額、利息、違約金、償還方式、連帶保證人及合意管轄之約定等內容觀之，

雙方係就消費借貸之私法關係而為約定，至為灼明。 

  (二)主管機關業於法規明定本項貸款之法律性質與前臺灣省政府勞工處之「公

共職訓機構結訓學員創業貸款」及高雄市政府勞工局之「勞工創業貸款」皆屬私

經濟範疇，應尊重行政機關之判斷餘地；另從行政法理立論，綜合各說之長而判

斷之，均無法認定系爭契約為公法契約： 

    1.依貸款實施要點第 8 點、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審核作業注意

事項（下稱審核作業注意事項）第 1 點規定可知，本項貸款之法律性質與上開

創業貸款，皆屬創業貸款之私經濟行政範疇。查私經濟行政範疇，指國家並非居

於公權力主體地位行使其統治權，而係處於與私人相當之法律地位，並在私法支

配下所為之各種行為。 

    2.貸款實施要點之目的在協助失業勞工，獲得就業機會，以安定其生活；貸

款用途限於關廠歇業失業勞工尋求工作機會或與就業有關之用途，此為要點第 2 

點及第 5 點明定，足證本契約之法律性質為促進就業之創業貸款私經濟行為。

亦可由現行勞委會「微型創業鳳凰貸款要點」及經濟部「青年創業貸款要點」可

資參據，其因清償借款所生訴訟上之爭議，迭經民事法院受理審判在案。 

    3.學者所稱國家賠償或社會補償等文章，似多為學理探究臆測，忽略主管機

關業於法規明定其性質屬私經濟行政範疇之立法意旨，原告對於貸款實施要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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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述，未有司法院釋字第 137 號解釋理由書所稱之法意偶有出入，或有憲法第

172 條之牴觸情形，法院自不應逕行排斥而不用。 

    4.判斷國家機關之行為，是否屬於公法行為或私法行為，其標準學說不一，

應就具體事件綜合各說判斷，復視傳統上有無以之為公法或私法之見解，或由事

理上密切關聯與否，依個案而採不同之判斷標準。參酌最高法院 45 年台上字第

1787號判例、88年度台抗字第 301 號、第 168 號裁定意旨，縱原告係為達其促

進關廠歇業失業勞工就業之政策目的而訂約，然原告既選擇以私法上之行為作為

實施之手段，而與被告簽訂私法性質之消費借貸契約，則系爭契約即係屬私法上

之借貸性質，尚難僅以原告為政府機關，即認系爭契約屬公法上之契約關係。 

    5.貸款實施要點乃勞委會於 86年 6 月 12日以第 99次委員會決議通過，復

於同年 7 月 10日以台 86勞資三字第 029354 號函訂頒施行，該貸款實施要點雖

屬勞委會訂定，但具有外部效力，其規範對象為勞委會暨有關機關，與 85年 1 月

1 日以後關廠歇業失業勞工，非雙方同為國家機關或人民，自非屬公法；再因規

範之國家機關為勞委會、原告等，系爭契約是否簽立、貸款條件如何皆可協商，

並無上命下從之關係；另勞委會、原告與勞工間，為促進就業貸款發給，屬規制

平等之法律關係，並無身分、上下命令、登記、強制、處罰等關係存在；末查本

件貸款契約之直接受益者為關廠勞工個人，與公益尚無直接關係，均難認屬公法

上之契約關係。 

    6.就學理而言，政府機關得為私法行為，如無特別法令規定，尚難因主體為

政府機關即變更法律行為之性質，逕認為係公法行為。就利益說而言，系爭借貸

係借款人即被告紓困轉業，直接受益者為借款人即被告，而非公共利益。就隸屬

說而言，原告與被告係基於平等地位簽訂契約，並無上命下從之關係，自非公法

關係。就修正主體說而言，任何人均得居於原告之地位借款予被告，是亦認為私

法借貸關係。此外，系爭契約第 12條管轄約定，此項約定合於民事訴訟法第 24

條合意管轄規定，更足以認定訂約時兩造係以消費借貸契約之意思表示為之，始

合意由普通法院管轄，揆諸前開說明，本件應屬於私法爭執，自應由普通法院行

使審判權。 

    7.勞委會為妥善處理當時因關廠歇業造成大量失業勞工之社會事件問題，所

採行之行政措施非僅得有本件系爭契約方式而已，尚得依其各行政目的選擇執行

其他公法或私法上行為作為實施手段，有以補助（關廠歇業失業勞工輔導就業獎

助實施要點）或是加強推動就業服務以使失業勞工返回職場等公法上行為方式，

此等手段係本於行政權之專業判斷所為。再者，貸款實施要點之就業貸款行為方

式，亦由政府部門代表、勞雇團體代表與專家學者所組成之就業安定基金管理委

員會審議通過，程序中並無明顯重大違法情況。就此審查應有尊重行政機關之判

斷餘地。 

    8.依系爭契約第 4 、5 、7 、10、11 等條款之內容及效力觀之，既均無公

法規定，而係就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而為約定。足徵於訂定系爭契約時，係以私

法借貸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而訂定，並合意由原法院管轄。則依最高法院 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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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字第 1672號判例意旨，縱原告係為達其促進關廠歇業失業勞工就業之政策

目的而為，系爭契約仍屬私法上契約之範圍，尚難僅以原告為政府機關，即認系

爭契約屬公法上之契約關係。況系爭契約係基於對等地位而簽訂，並無上命下從

之關係，難認屬公法上之契約關係。另參以司法院釋字第 595 號解釋所述勞工

保險局與雇主間因歸墊債權所生之私法爭執，應由普通法院行使審判權觀之，準

此，本件因系爭契約所生之爭執，亦應認屬於私法爭執，應由普通法院行使審判

權。 

  (三)關廠勞工之核貸金額，並非等於雇主積欠之退休金，且貸款契約雙方主觀

意思表示合致情形，關廠勞工於締約過程，擁有自主決定權與諮商權： 

    1.查本件關廠勞工邀集連帶保證人等向原告借款，而訴請被告等連帶清償，

核係以民法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為其訴訟標的，並非基於公法關係而

為請求，此有貸款契約書及保證書等證據附卷堪憑。 

    2.系爭契約為金錢給付，直接受益者為關廠勞工，依契約內容及效力觀之，

約定內容均未涉及人民公法上權益或義務，約定事項中未有顯然偏袒行政機關一

方或使其取得較人民一方優勢之地位者，亦無身分、上下命令、登記、強制、處

罰等關係存在，任何為相反立論者，應負舉證責任。 

    3.就業服務法於 91年修法前並無給付津貼或補助金之規定，可知本件行政

機關依法並無作為義務，自難僅以系爭契約係依據 91年修正前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與就業安定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6 條第 2 款規定訂定之貸款實施要點，      

而遽謂本件屬行政契約。 

    4.依據貸款實施要點第 4 點第 1 款第 1 目規定，原告之任務分工為辦理與

金融機構簽訂就業貸款委託契約及代辦業務等相關事宜。據此，原告與華南銀行

簽訂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委託契約（下稱委託契約）辦理相關貸款事

宜。依該契約第 1 條、第 8 條之約定方式，原告係將專款金額存入華南銀行而

與銀行自有資金混同後，再由華南銀行以其自有資金，辦理原告所委託之相關事

宜，華南銀行並須依約支付原告利息。足證本件係依據民法第 602 條有關消費

寄託規定，金融機構與存款戶之消費寄託關係，僅須存款戶將金錢之所有權移轉

於金融機構，並約定金融機構返還相同金額，即告成立。 

    5.按契約自由是私法自治重要原則，此原則之內涵包含締結契約、選擇契約

相對人、決定契約內容，及契約方式之自由。本件關廠歇業失業勞工是否願意締

結貸款契約，擁有自主決定權，在 88年 5 月 15日止將同意核貸名冊函予華南

銀行轉知關廠勞工辦理貸款後，即有貸款勞工未同意配合辦理貸款，且貸款人皆

在合意之情形下，提供親筆簽名之保證書，顯見本件並非強制締約，關廠勞工擁

有選擇是否辦理貸款並與原告締結契約的自主地位。 

    6.系爭契約全屬私法上消費借貸法律關係之相關約定，如借款期間、金額、

利率、違約金、連帶保證、期限利益、合意管轄是。且系爭契約係以文字處理機

器作成，契約內容係事先擬妥，各該約定顯屬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約款，此部分

實與民間大量使用之定型化契約所產生之爭議相同（如金融行庫消費借貸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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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難即憑此謂關廠勞工全無磋商餘地。再者，依據關廠歇業勞工辦理貸款時，對

於原已核准貸款者，因貸款銀行於對保過程中保證人無法親至銀行對保，故更換

保證人或貸款銀行徵信結果保證人姓名不符，故更換保證人者等證據，顯示系爭

契約非由當事人單方片面決定。且依貸款之申辦流程係由貸款人依貸款要點提出

促進就業貸款之申請，於申請表中填具工作年資、最近 6 個月之平均工資、擬

申貸金額等資料，申貸金額非逕以勞工工作年資與平均工資為基礎計算，係經審

核小組依據其資力、年資等相關資料，核定貸款金額，是從系爭契約雙方主觀意

思表示合致情形，顯示系爭契約並無上命下從之關係，關廠勞工於締約過程，擁

有自主決定權與諮商權。 

    7.按本件促進就業貸款之目的為協助關廠歇業失業勞工，獲得就業機會，以

安定生活。貸款實施要點第6 點之規定係因原告考量國家資源有限需妥善利用，

處理人民事務需有公平一致之判準，爰為貸款金額之上限規定，然該條文規定不

應被簡化「勞工所申辦貸款之金額即為雇主積欠之資遣費或退休金」，況依原告

現存資料中，有一關廠勞工 B檢附資料顯示原填具雇主積欠之退休金及加班費之

總額為申請貸款金額 1,343,000 元（含實際退休金 1,154,000 元及加班追加額

189,000 元），惟經審核小組依據其資力、年資等相關資料，核定貸款金額為

780,348 元，並非為雇主積欠之退休金，是被告所稱申貸金額為雇主積欠之資遣

費或退休金一節，顯與事實不符。 

    8.華南銀行辦理事項以貸款實施要點所訂有關貸款業務為範圍，原告僅提供

貸款人名單及核貸金額，此為委託契約第 2 條及第 4 條所明定；且依貸款實施

要點第 7 、9 點及系爭契約第 3 條規定，華南銀行就還款方式、借款日期、每

月還款日期及貸款利息均有裁量空間，並非全依原告指示辦理。 

  (四)系爭契約之客觀形式內容而論，實與民間大量使用之金融行庫消費借貸定

型化契約雷同，自屬消費借貸契約： 

    1.系爭契約明定借貸期間、借款金額、利息、違約金、償還方式、連帶保證

人及合意管轄之約定等內容，核其內容均與一般民法借貸關係約定無異，與公法

上之權利義務或公益無涉。另依據華南銀行提供之 87年間由該行承作屬私經濟

行為消費借貸之一般消費借貸契約，與系爭契約之形式及內容相較有相當程度雷

同，顯見從外觀之形式要件，以一般人主客觀之認識標準，實應認定系爭契約應

屬一般之民間消費借貸契約。況貸款要點亦已特別明定貸款勞工無法如數償還時，

仍將依法追訴，且一旦貸款契約成立，相對人即受契約之拘束，而不得任意終止

契約。 

    2.有關被告指稱年金法之意義深奧難懂、行員未告知應予還款及契約書正本

僅有 1 份云云，查系爭契約已將借貸條件及內容明定於契約中，契約當事人有

充分之時間及智識得以明瞭其契約內容及文義，經核閱系爭契約上各該條款之字

體、印刷，亦無何難以注意其存在或辨識之情形，復經貸款人簽名確認，在客觀

上自應認係雙方基於其自由意思決定是否簽約後，本於對等地位，並無上命下從

之關係下簽訂貸款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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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系爭契約借款利率之約定並無手寫補填之處，另 2 項手寫處均為日期之

約定，皆按當時一般契約之交易習慣，非如被告所稱「均會在手寫處補蓋當事人

之印章」，此有華南銀行 87年間一般民間私法消費者貸款契約為憑，除契約約

定內容均與本件契約無異外，其中借款金額、借款期間、償還方式及借款利率等

各項約定，均未另用以貸款人之印章，是以被告所稱，並屬無據。且本件係目的

性質統一之專案，所有貸款人與原告之利息、還款期限等約定均係按就業貸款實

施要點之規定第 6 、7 、9 點統一辦理，並無被告陳稱貸款人保證人未曾同意

貸款條件情事。況被告雖稱如此，卻未能提出貸款人於簽約當時各項條款均為空

白之相關書證，且貸款人與保證人於簽約當時均有合理期間審閱本貸款契約全部

條文，該約定於定約人及連帶保證人於貸款契約簽字時應得充分了解，被告以此

論述貸款人及保證人未曾同意貸款條件，實有強辭曲解之疑。 

    4.被告訴稱貸款未經審核、徵信，未調查借款人、保證人之財力、未評估還

款能力等重要因素，可見自始就不要求貸款人還錢云云，查本件申請流程依據貸

款要點第 11點規定，申請人應檢具申請書、國民身分證影本及擔保證明（有固

定職業之保證人：貸款 50萬元以下者，保證人 1 人；超過 50萬元以上者，保

證人 2 人。或店鋪 1 家或提供不動產擔保，同一保證人以擔保 1 人為限，夫妻、

申請人之間均不得互保。另已核准貸款者亦不得擔任保證人），可知保證人或不

動產之提供係為申請本件貸款之擔保條件。 

    5.至本件貸款是否經審核、徵信等程序，又是否經調查借款人之財力及評估

還款能力等疑義，查本件貸款之申請程序，係由勞工向當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提

出申請，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審查其資格及貸款金額後，核轉原告核定。原

告收受各地方政府初審通過之申請案後，即將申請人及保證人名冊送請華南銀行

辦理徵信，確認前開申請人及保證人有無退票或逾期催繳之資訊後，提送審核作

業小組辦理複審。若申請人或保證人徵信結果有債信瑕疵，即不予受理貸款申請

或不得擔任保證人，依原告現有保存資料中，即有關廠勞工因徵信結果顯示有債

信不良紀錄，經原告勞工促進就業貸款第 13次審核作業小組會議決議不予受理

其申貸案件者，此並有審核作業小組重要審核原則第 3、4 點可證。 

  (五)本件貸款契約之給付非屬發給津貼、補助金，此有就業服務法於 91年修

法前並無給付津貼或補助金之規定附卷堪憑，任意曲解系爭契約係基於國家對人

民的補償責任而制定之社會補償給付，或其他社會福利，皆屬臆測推論，缺乏論

據： 

    1.依司法院釋字第 540 號解釋意旨，國家為達成行政上之任務得選擇以私

法上行為作為實施之手段。如國民住宅條例規定係為解決收入較低家庭居住問題，

得選擇由政府主管機關興建住宅以上述家庭為對象辦理貸款自建之方式為之，系

爭契約依上開解釋意旨，即非行使公權力而生之公法上之法律關係，而為涉及私

法法律關係之民事事件。從而，政府為解決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之就業問題選擇以

私法性質之紓困貸款方式，來達成行政任務，不但符合 91 年 1 月 21 日修正

前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之立法旨趣及目的（當時有效施行之就業服務法 24 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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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主管機關應訂定促進就業之計畫並未限制不得以私法性質之紓困貸款方式為

之），且與司法院釋字第 540 號解釋之意旨相符。 

    2.勞工申辦本貸款除申請人需具備一定債信資格，另需提供擔保，以擔保原

告貸款契約之債權受清償，可證原告無論主觀意思或客觀行為，原告推行促進就

業貸款之時，係以消費借貸，並要求貸款人償還貸款，以滿足國家債權。顯與一

般公法上之補貼或補助等給付行政措施，申請人符合法規所定積極或消極資格者，

即得請領給付之情況不同。 

  (六)時任就業安定基金委員會之委員陳繼盛教授於 86年 5 月 31 日第 3 次臨

時會議之發言內容，實屬個人意見，並為決議所不採，故本貸款契約非可遽然認

定具代償性質。至於工運春秋一書，係原告委託專家撰寫之出版品，撰寫者參考

當時相關報導、各方觀點及個人意見所成，並非正式公文書，無法代表原告處理

之依據。書中之代償、代墊文字，因非引自貸款實施要點及系爭契約，無法視為

法律文書上之代位清償或代為墊支等第三人清償之意思。 

  (七)本件如涉國家賠償，依據國家賠償法之規定，其辦理之程序要件及實體要

件皆與本件不符，足證本件與國家賠償無關；任何主張本件給付系爭金額予被告

之法律性質具國家賠償者，應負舉證責任。有關被告指摘原告怠於行使債權之真

意，請鈞院斟酌其法律性質並依法判決，惟如被告指摘原告將近 15 年怠於行使

權利後始提出支付命令，違反誠信原則而喪失本金、違約金債權，原告茲否認之。 

  (八)為達定分止爭之司法目的，請准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聲請司法院大法

官解釋。並聲明求為判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 483,622 元及自 87 年 12月 9 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3 計算之利息，及自 88年 1 月 9 日起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 6 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 10；逾期超過 6 個月者，按上開利

率百分之 20計算之違約金。 

 

三、被告則以： 

  (一)本件法律關係顯屬公法事件，行為定性為基於公法契約所為之社會補償，

行政法院具審判權無疑： 

    1.契約性質是行政契約或私法契約，原則上應就契約本身客觀決定，當事人

之主觀見解並非標準，倘契約的給付內容，在公私法皆可能發生，非必然為公法

或私法之性質而無法單純據以判斷性質時，須就給付義務之目的及契約之整體性

質認定，締約雙方主觀願望，並不能作為識別契約屬性之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533 號解釋參照）。 

    2.系爭契約無論以締結之時空背景，所依據之法規基礎，涉及之標的內容、

追求之任務目的以及雙方之地位等角度觀察，均應認屬行政契約之性質： 

    (1)系爭契約之締約背景帶有強烈之公益目的與補償色彩：衡諸貸款實施要

點訂定之時空背景，及其關於適用對象、貸款金額上限等規定，加以 86年 5 月

31日就業安定基金第三次臨時會中，與會委員對該要點動支就業安定基金供作

貸款之用途，應係針對特定事件之臨時措施、並非常態等項所表示之意見，足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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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實施要點制訂之目的，即在處理當時該等關廠勞工無處求償之困境，關廠勞

工貸款之貸與對象，應屬修正前就業服務法第 24條第 6 款所規定之其他經中央

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 

      (2)系爭契約之締結係為國家為實現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安定勞工生活」

之行政任務目的：原告給付之依據為貸款實施要點，而該要點之依據來自於就業

服務法第 24條，該條文於 91年修法時於後段加入「必要時，得發給相關津貼或

補助金」之文字，實係立法者對於此等國家保護義務之職責再次確認，及學說主

張之明文化，不應驟認修法前之行政機關不得發放津貼或補助金。時勞委會所屬

就業安定基金委員會討論時與會委員意見不一，故最後委婉折衷以「貸款」之名

義發放補償，然此以「貸款」形式包裝之契約，無疑屬主管機關為達就業服務法

第 24條關於安定勞工生活任務目的，所為之補償計畫與措施，本質屬社會補償

之性質。 

      (3)系爭契約乃基於公法法規所生之法律關係：依學界、實務判斷公私法

法規屬性之通說「新主體說」為論，就業服務法第 24條所規定之計畫措施( 包

括但不限於津貼與補助金) ，本僅得由國家基於公權力主體地位來實施，屬公法

規範無疑，勞委會依此制定貸款實施要點，並據此成立之契約關係，自屬公法契

約無疑。 

      (4)系爭契約實質內容屬公法上之標的內容：系爭契約之主體一造為行政

機關、系爭契約內容與給付，乃係基於貸款實施要點所為，而此一命令係以就業

服務法暨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等公法法規作為其法律依據，契約標的屬公法上權

義之變動與社會補償之給付、締約之目的，在實現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改善勞工

處境，安定生活與促進就業之高度公益目的，依司法院釋字第 533 號解釋及吳 

庚大法官所提之協同意見書意旨，原告依據上開公法法規締結契約，直接實現法

律所定之行政任務，均彰顯本件契約具公法性格無疑。 

  (二)系爭契約成立之背景與給付之內容，無疑屬國家基於公法契約給付勞工津

貼與補助，性質上屬於社會補償，原告並不存在任何對於被告請求返還款項之權

利：本事件源於勞動檢查部門怠忽勞動基準法第 72條及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及

管理辦法第 10條所賦予之職責，未依法執行職務，要求雇主提撥足額準備金，

致勞工原本得向資方主張之退休金與資遣費等財產權利，遭受到嚴重之侵害。勞

委會對關廠歇業失業勞工提供金錢給付，係為彌補自身怠忽監督查核勞工退休準

備金職責之缺失而簽立，為其實現勞工們勞動福利之風險付出代價，顯屬社會補

償無疑。與一般社會促進之給付，不以國家失職或製造風險作為前提迥異。故勞

委會以就業服務法第 24條為依據，以相當於退休金、資遣費金額之津貼補償勞

工所受之損失，性質上當屬「有因的社會補償」，絕非原告所指民事借貸關係，

原告起訴請求被告需返還上開津貼，自屬顯無理由。 

  (三)原告主張系爭契約屬私法契約之論點，顯有誤解與錯判： 

    1.原告以「行為形式選擇自由」作為其個案選擇私法手段之理由，忽略選擇

自由亦有其適用界限，本件並不容許原告以私法手段開展法律關係：司法院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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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40 號雖解釋承認國家為達行政任務，得選擇以私法上行為作為實施手段，

惟國家行為形式選擇自由之存在並非漫無限制。形式選擇之最終目的乃以促進人

民權利為核心，如事件本質具有強烈公權力介入色彩、行政機關本負有為公權力

措施之義務、約定內容涉及人民公法上權利義務關係者，且有公法拘束之重要迫

切性時，則應認為形式選擇自由之例外。本件事物本質含強烈公權力、高權色彩，

且依就業服務法第 24條規定，國家機關對此公共任務本具有執行之義務，且在

執行上具有壟斷性，除國家外已無其他私人有權執行，自有受到公法拘束之必要

性及急迫性。 

    2.原告以相關授權法規並無本件係公法形式案件之相關規定為由認定本件

非屬公法事件，忽略了國家任務採行手段時，應以公法為原則，私法為例外之要

求。 

    3.原告竟認法規範適用兩造為行政機關與人民時即非屬公法，顯然錯誤操作

公私法區分之判斷方式，倘依原告邏輯，則行政程序法、行政執行法等規範，於

個案適用之法律關係，多半一方為機關一方為人民者，豈非皆成為私法矣。 

    4.原告所提申請遭拒絕之個案，不足以說明本件契約非屬公法補償之理由，

蓋本件法律關係如係被告主張社會補償性質之行政契約，行政機關仍存有個案決

定申請人是否符合締約資格與領取補償之裁量空間，原告無法以曾經存在勞工遭

致拒絕之案例，驟然認定本件契約非屬公法性質。 

    5.原告強調本件契約外觀形式與民間貸款契約相似作為理由，刻意迴避本件

契約與民間貸款契約有許多關鍵性的差異。實質觀察被告與他案數百名關廠工人

基於同一事實原因而簽訂之契約內容，關廠工人們所領取之金額皆等同於當初雇

主未依法提撥與積欠勞工之資遣費與退休金之金額，此等數字皆非整數多有零頭；

原告僅告知提出相關薪資年資等證明文件並簽名遞出，即可領取補償，剩餘欄位

與發放金額則由原告（與其輔助人華南銀行）單方面決定並填寫，甚且勞工將契

約簽名繳回後，原告與其輔助人完全沒有將契約交付 1 份由關廠工人們留存，

此等均未曾見於民間貸款契約。 

    6.原告以行政命令之規定，強調本件法律關係與其他公部門推行之創業貸款

性質相同，然細究 3 者同以貸款為名之法律制度，內容與性質實迥不相同。觀

察貸款實施要點第 12點，本件關廠工人之貸款（實為補償）請求，設有雇主提

供擔保之優先貸款事項，並規定雇主代所屬勞工申請者，雇主應負擔清償責任，

足見本件制度本在於彌補勞工因為雇主關廠倒閉無以受償之損害，依原告所提證

物，公共職訓機構結訓學員創業貸款及勞工創業貸款之申請文件，均無此種優先

貸款事項之設計。 

    7.原告主張案件公私法屬性之判斷應以其起訴主張為主，非法院所得置喙，

顯無理由：當事人主觀願望不得作為辨識權利義務關係屬性之依據，因為行政機

關一旦選定公共事務之行為方式後，行為究屬單方或雙方，適用公法或私法，則

屬客觀判斷問題，自非當事人合意所能變更，舉輕而明重，更不應由一方當事人

片面決定兩造權利關係之法律性質。 



基礎法學與人權通訊第 12期 

 

40 

 

    8.原告呼籲法院尊重其選擇案件公私屬性之判斷餘地，顯然誤解「判斷餘地」

於公法上之概念意義：判斷餘地應適用之領域為「法律適用之過程」，然公私法

案件屬性之判斷係屬本件法律關係處理之前提，並非行政機關適用法律詮釋條文

之問題，非屬判斷餘地之領域。 

    9.原告所提司法院釋字 595 號解釋之見解與本件迥異：該號解釋討論者為

勞工保險局代償勞工薪資後，對雇主行使代位求償權之法律性質與訴訟途徑為何；

本件爭執則存在原告勞委會與勞工之間，自不得混淆誤用。 

  (四)系爭契約並無民事消費借貸之合意，絕非民事一般消費借貸契約，而係帶

有補償性質之行政契約，原告並無請求被告返還款項之權利： 

    1.本件契約簽訂時係由桃園縣政府通知撥款、貸款契約書簽字、貸款申請表

填寫，三者的日期、順序，和一般正常貸款流程下的順序正好相反。實則勞委會

已決定、同意撥款，才通知勞工們去銀行辦手續，而此一手續要求被告等申領勞

工須當場簽下系爭「貸款契約書」。主管機關並未針對還款能力為實質評估，其

因即為本件制度自始屬於補償措施，不要求被告等勞工必須償還。 

    2.系爭契約中關於「何時還款」、「如何分期」、「利息計算」等手寫文字，

均未加蓋勞工或保證人的印章，足見這些手寫註記文字當勞工、保證人在契約的

當事人欄位上蓋章、簽名時，根本還是空白，被告等勞工並無同意這樣的貸款條

件。 

    3.被告等關廠工人們及其保證人之學歷普遍不高，何能於倉促簽字的情況下，

瞭解何謂年金法及適當判斷與辨識系爭契約複雜之內容，且銀行行員在提供系爭

契約書給被告等勞工簽字的過程中，均未對契約內容詳加說明，加上契約條款核

心部分之空白，勞工們當時無不確信該撥款係無須還款的政府補償措施，且系爭

契約書僅除銀行留存外並未給勞工影本。 

    4.細觀本件與相關案件之撥款金額，除了被雇主積欠的退休金、資遣費的金

額超過 100 萬元以上的勞工因勞委會訂有上限額度只能拿到 100 萬元之情況外，

勞工們得到之款項，皆於其遭積欠金額數字相符。87年撥款後，歷年來竟無任

何一位勞工向雇主提出民事訴訟追討，勞委會亦無法舉證當年有主動告知過勞工

們必須要向雇主追討欠款。更足以證明原告當初所為之撥款給付，本質與目的皆

屬社會補償性質之津貼。 

    5.至於原告所稱仍有「給付金額與勞工資遣費、退休金不符者」以為證據，

惟以數百件契約中之特例作為說明，除見原告對於自身任務履行之懈怠，及行政

行為瑕疵的忽略，更可證明大部分的案例中，關廠工人自勞委會與華南銀行所領

取之金額，確實與雇主積欠其資遣費、退休金之金額確實相符之情形普遍存在，

此等情形早遠超過適用或類推民法上貸款契約得說明之法理空間。 

    6.本件兩造間關於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於原告函知被告審核結果時，即已

成立。華南銀行既非代理人，亦非使者，僅於該法律關係成立之後，居於履行輔

助人之地位，為原告履行對被告之給付款項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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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勞委會出版的工運春秋一書乃勞委會委託出版，勞委會同時也是提供資料

與受訪之主體與對象，原告自不得以非正式公文書、僅為作者個人意見為由，否

定當時勞委會對於制度設計的原意與精神，以及先前對於關廠工人提及不用還款

之承諾。 

  (五)縱認為原告存在請求權，其起訴所據請求，業已罹於時效，不待當事人主

張，依法當然消滅：無論依 102 年 4 月 30 日修正前或後之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

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行政機關之公法上請求，罹於 5 年時效者，當然消滅，

不待當事人主張。行政程序法施行前發生之公法上請求，其類推適用其他法律時

效長於 5 年者，於行政程序法 90年 1 月 1 日施行後 5 年即罹於時效，不待當

事人主張，當然消滅。 

  (六)再者，縱認為原告存在請求權，其長期不行使權利，並於協商期間屢次重

申「不會追討」之意，足使被告等勞工信賴其不欲行使權利，依誠信原則與權利

失效原則，原告應不得復對被告行使權利：被告否定原告對其存在貸款返還請求

權已如前述，縱退萬步言認為原告對於被告存在權利，本件於契約簽訂後，原告

即從未曾再向被告等勞工主張任何權利，勞委會在締約過程已使勞工相信該契約

為簽假的，又未依約進行積極追討，更加深形成勞工的信任，直到時效結束前，

方到處興訟，顯違誠信原則，更遑論歷任勞委會主任委員曾對勞工表示過不追討。

依誠信原則與權利失效原則，原告應不得復對被告行使權利。並聲明求為判決駁

回原告之訴。 

 

四、本件無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之必要：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 178 條係規定：「行政法院就其受理訴訟之權限，如與

普通法院確定裁判之見解有異時，應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聲請司法院大法官

解釋。」所謂與普通法院確定裁判之見解有異，自係指系爭個案如係由普通法院

以行政法院有受理訴訟之權限而裁定移送前來，行政法院經依職權調查仍認為並

無受理訴訟權限之情形而言，亦即就系爭個案發生審判權之消極衝突而言。 

  (二)查本件原告原向桃園地院聲請對被告等核發支付命令，經被告等提出異議

後，桃園地院以其無受理訴訟權限為由，以 101 年度桃簡字第 972 號民事裁定

移送至本院，並因原告並未於法定期間內提出抗告而確定，此有支付命令聲請狀、

支付命令、異議狀、民事裁定等在桃園地院 101 年度司促字第 1705 9 號、桃園

地院桃園簡易庭 101 年度司桃簡調字第 543 號、101 年度桃簡字第 972 號等卷

宗可按。本院既同認本院就本件有受理訴訟之權限（理由詳後述），則與桃園地

院 101 年度桃簡字第 972 號確定裁定見解並無相異之處，自無依上開規定停止

訴訟程序之必要，合先指明。 

 

五、本件屬公法上之爭議，本院就本件有受理訴訟之權限： 

  (一)按憲法第 77 條規定：「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事、

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法院組織法第 2 條規定：「法院審判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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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及其他法律規定訴訟案件，並依法管轄非訟事件。」行政法院組織法第 1

條 規定：「行政法院掌理行政訴訟審判事務。」依以上之規定可知，我國所採

取的是普通法院與行政法院之二元訴訟制度。 

  (二)又按 89年 7 月 1 日施行之修正行政訴訟法第 1 條規定：「行政訴訟以

保障人民權益，確保國家行政權之合法行使，增進司法功能為宗旨。」第 2 條

規定：「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依以上

規定可知，行政訴訟法關於得提起行政訴訟之事件（即行政訴訟事件之範圍或行

政法院審判權之範圍），係採概括主義，亦即舉凡一切應適用公法解決之爭執，

除立法者另有安排（法律別有規定) 外，應均循行政訴訟程序至行政法院解決紛

爭；且復參照現行行政訴訟法全部之規定可知，立法者意在建立 1 個「完整、

有效且及時的權利保護體系」，舊法時代因當時行政訴訟制度無法提供完整而有

效救濟，而由民事訴訟提供「補充的權利保護途徑」之情形（例如行政契約有關

爭議、公務人員保險等社會保險有關爭議等），不應再發生，同理亦不容許應適

用公法之事件，經行政機關之操作安排，使之遁入私法領域，不受行政法院之司

法審查。 

  (三)再按行政訴訟法第 125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

係，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兩造於 86年間依貸款實施要

點訂有系爭契約，被告洪林遍因此向原告借得 483,622 元，並由被告洪正仁連

帶保證，今被告洪林遍未依約還款，借款視為全部到期，爰請求被告等依系爭契

約之約定等負連帶給付責任；被告等對於系爭契約上簽名蓋章之真正不予爭執，

被告洪林遍對於取得 483, 622元之事實亦不爭執，惟抗辯其係 85 年關廠之聯福

公司員工，未領得法定之資遣費或退休金，該 483, 622元係國家對被告洪林遍

之補償，被告無庸返還等情。是本件兩造雖各自為以上之主張，惟本件之事實關

係究為何？本院依上開規定，自有必要先予究明原告何以對被告洪林遍給付系爭

款項？兩造間所形成之法律關係是否係依公法規定而發生？ 

  (四)查依本院卷第 21頁( 背面) 所附之立約日期為 86年 12月 2 日之系爭契

約，其全名為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契約，其序言即揭示係依據關廠歇

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實施要點規定而為立約，是本件應先觀察於該立約時系

爭貸款實施要點之內容乃至於其制定之目的。 

  (五)又查上開貸款實施要點係勞委會於 86年 7 月 10日以台 86 勞資 3 字第

029354號函發布全文 15條( 見本院卷第 37 頁) ，於第 1 條規定其依據：「依

據『就業服務法』第 24條與『就業安定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6 條第 2 款

規定辦理。」於第 2 條規定其目的為：「為協助關廠歇業失業勞工，獲得就業

機會，以安定其生活... 」於第 3 條規定適用對象為：「具中華民國國籍，曾

在同一民營事業單位工作一年以上，因該事業單位於民國 85年 1 月 1 日以後關

廠歇業而失業之勞工，未依法領取法定資遣費或退休金，且未請領輔導就業獎助。」

第 6 條規定其貸款金額為：「貸款金額最高為新台幣一百萬元整，惟每人貸款

金額不得超過雇主積欠之法定資遣費或退休金之金額。」第 14條規定其經費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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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為：「由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每年於就業安定基金中提撥新台幣 7 億元辦理，

並委由金融機構代辦。」第 15條則規定：「本要點應定期檢討落實其成效，並

於新制勞工退休制度施行或失業保險開辦後停止適用。」上開規定迥異於一般常

見單純基於社會國思維對社會弱勢提供的無因性給付，含有特殊個案性、措施性

之意涵，簡言之，有量身訂做之意味。是本件應續予究明者，勞委會何以需要動

用就業安定基金？何以僅適用於 85年1 月 1 日以後關廠歇業而失業之勞工？是

否如被告所主張之基於國家補償責任而來？ 

  (六)基於以下之理由，本院認系爭貸款實施要點之制定及款項之撥給，係基於

國家補償責任而來： 

    1.國家保護法制之不健全：按憲法第 15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

及財產權，應予保障。」第 153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國家為改良勞工及農民

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法律，實施保護勞工及農民

之政策。」明確揭示國家負有保障勞工生存及提昇其生活水準之義務，是國家本

應積極制定各項保護勞工之法律，並實施各項保護勞工之政策。然查於 85、86

年間，僅有勞動基準法、就業服務法及勞動檢查法略有規範，而其中將退休制度

作為勞動條件，規定在勞動基準法中，退休金之給付完全由最後雇主負擔，且勞

工工作年資以服務同一事業者為限（因離職或事業單位關廠、歇業而就新職者，

工作年資重新計算) ，而無視於退休制度長久以來歷史發展明白顯示出之社會安

全性格；另對於具有提前退休之退休金(恩給制) 功能及失業保險的代用等功能

之資遣費，如遇雇主關廠、歇業時亦全無保護勞工之規範。在面對當時因產業轉

型傳統產業獲利能力變差，因而或外移或引進外籍勞工或採全自動生產，造成本

國勞工因工廠關廠、歇業、裁員而失業，引發種種社會問題後，才陸續制定了一

些相關規定，例如於 87年 12月 28日訂定發布勞工保險失業給付實施辦法、91

年 5 月 15日公布就業保險法(92 年 1 月 1日施行）、93年 6 月 30 日公布勞工

退休金條例（94年 6 月 30日施行）。 

    2.主管機關未盡法定監督義務：依 73 年公布之勞動基準法第 56條第 1 項

規定：「本法施行後，雇主應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存儲，並不得作為

讓與、扣押、抵銷或擔保。其提撥率，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而依當時勞動檢查法第 4 條規定：「勞動檢查事項範圍如左：一、依本法規定

應執行檢查之事項。二、勞動基準法令規定之事項。... 」第 5 條第 1 項規定：

「勞動檢查由中央主管機關設勞動檢查機構或授權省（市）主管機關或有關機關

專設勞動檢查機構辦理之。勞動檢查機構認有必要時，得會同縣（市）主管機關

檢查。」是可知立法者賦予中央主管機關勞委會依法適切擬訂提撥率之權限及義

務，且賦予主管機關就勞動基準法規範各事項之檢查權限及義務，自包括上開雇

主是否有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存儲之事項。惟查依勞委會製作之「近

年來重大勞資爭議案廠家名稱及積欠員工資遣費、退休金一覽表」（附本院卷第

58頁背面) ，聯福公司就其積欠 420 名員工之資遣費、退休金 1 億 8 千萬元全

未給付，東菱電子公司就其積欠 670 名員工之資遣費、退休金 1 億 3 千萬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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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給付，利昌鋼鐵廠就其積欠 80名員工之資遣費、退休金 2千 5 百萬元全未給

付，另福昌公司、東洋針織公司亦分別積欠員工之資遣費、退休金各 9 千 2 百

萬元及 1 億 8 千萬元，而僅分別給付 3 千 6 百餘萬元及 1 億元，而原告並未

提出任何檢查報告或其他事證證明主管機關已善盡職責，而監察院於 87年 3 月

2 日所作成之調查報告亦認勞委會及桃園縣政府勞工局應各就未盡職責部分檢

討改進（詳桃園地院 101 年度桃簡字第 972 號卷宗 74-75 頁）。 

    3.面對以上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之受害，國家可不可以或者應不應該設法彌補？

基於社會補償責任的思維應為肯定： 

(1)按所謂社會補償，即國家本於社會國原則的精神，基於衡平性及合目

的性之考量，就若干人民對國家並無請求權之損失，主動給予一定補償，藉以實

現社會正義，此類社會補償給予與否，國家有完全的裁量空間，人民並無憲法上

之請求權可言，補償額度亦為單純的政策考量，而不以當事人的實際損失為標準，

最典型之類型為國家對於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所受之損害所給予之救濟。社會補

償責任的發展成形晚於國家賠償責任與犧牲補償，其功能在補傳統國家賠償責任

與犧牲補償責任之不足，因國家賠償責任嚴格限於公務員行為之違法、有責，以

及行為與損害之相當因果關係，犧牲補償又侷限於為公益的特別犧牲，導致某些

情形，人民的損害，即使與國家的作為或不作為間存有一定因果關係，依然無從

獲取賠償或補償，有鑑於此，發展出以社會國的社會連帶思維作為理論基礎，以

求彌補對人民的虧欠。 

(2)又，社會補償乃具有因性之社會福利措施，係以特定事件產生之損害

為補償給付，此與社會促進之無因性社會救助，目的純粹在扶助弱勢有別。一般

而言，社會國的無因性給付，國家對於給付種類、內容與範圍等的決定享有較大

的政策裁量空間，如果是選擇金錢給付，其性質可能是津貼、補助，也可能是無

息或低利貸款。反之，在有因性的社會補償給付，國家對於給付種類、內容與範

圍等的決定，固然原則上還是擁有相當裁量空間，但目的既在補償，國家的政策

裁量空間，勢必較社會促進之無因性給付更為緊縮；且因所進行者為補償，國家

始能成為補償義務之歸屬主體，自應受各公法規範之控管。 

    4.於本件可以觀察到勞委會擬透過貸款實施要點之運作，達成其對於關廠歇

業失業勞工之補償： 

      (1)由於補償責任是離不開金錢（無論是補貼或貸款) ，而政府部門的金

錢是透過預算制度控管，是以找到財源及找到得以動支財源的法源，是勞委會的

第一要務。 

      (2)如前所述，在 85、86年間勞工立法不甚健全，不但制定的法律數量少，

且其規範內容亦不周全，勞委會乃以當時的就業服務法第 24條：「按主管機關

對左列自願就業人員，應訂定計畫，致力促進其就業：一、負擔家計婦女。二、

中高齡者。三、殘障者。四、原住民。五、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六、其

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第 2 項）前項計畫應定期檢討，落實其成

效。」暨就業安定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6 條第 2 款：「本基金之用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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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二加強實施就業安定、就業促進事項。」為其依據，制訂系爭貸款實施要點。

相較於 91年 1 月 21日修正公布之就業服務法第 24條，上開修正前就業服務法

第 24條固然沒有「必要時，得發給相關津貼或補助金」之規定，但也沒有得辦

理各類型貸款之明文，如何可以在肯定採取辦理貸款方式是依法行政的同時，卻

又質疑採取發給津貼或補助金方式的合法性？實則無論補助或貸款，均可自修正

前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所指之主管機關應訂定計畫，致力促進就業，且應定期檢

討，落實其成效等規定，依社會國精神，做一個合乎憲法意旨的法律解釋即可得

出。況在當時，對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與今日不可同日而語，更況且所涉及的

並不是干涉行政的領域。因此就業服務法第 24條嗣後於第 1 項增訂「必要時，

得發給相關津貼或補助金」，並增訂第 3 項「第 1 項津貼或補助金之申請資格、

金額、期間、經費來源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之規定，應

解讀為立法者對於近年來( 尤其是行政程序法施行後）所發展並形成之國家於給

付行政領域亦應適用法律保留原則之回應而已。 

      (3)勞委會於 86年 5 月 31日就業安定基金委員會第 3 次臨時會議提出貸

款實施要點草案以供討論，依其中委員陳繼盛發言：「1.動用就業安定基金作雇

主積欠勞工資遣費或退休金之墊償，依法無據。2.細酌『關廠歇業失業勞工就業

貸款實施要點草案』，均以積欠資遣費及退休金之償還為實施目標，顯有假就業

貸款之名，行資遣費或退休金墊償之責，實質上違反了就業服務法第 24條及就

業安定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6 條之規定。3.本人贊成在失業保險制度未

施行前以就業安定基金協助勞工解決失業問題並促進就業安全，但絕對不贊成以

就業安定基金作實質上代償債務之用途... 」委員吳忠吉發言：「本案應考量長

期負面效果，將來如再發生類似事件，勞委會是否又秉持相同方式解決？」委員

郭吉仁發言：「原則上贊成。惟此措施並非一常態制度，乃係屬臨時性因應措

施... 」委員邱清輝發言：「本人支持本案，且基金亦應據此擴大使用，以解決

關廠歇業失業勞工問題。」（詳本院卷第 48-49 頁) 等語以觀，於會議中確實

曾就有關代償即採貸款免償還之方式加以討論，是否得到支持，沒有足夠的證明，

但至少可以證明勞委會得以採立貸款契約之方式來彌補對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之

虧欠。 

      (4)承前所述，有因性的社會補償其給付種類、內容與範圍，通常應較無

因性給付為優，否則會遭輕重失衡、體系錯亂之譏。惟於茲應予強調者，存在與

當為於現實中不見得是一致的，例如行政機關理應依法行政，何以現實中，包括

本件，行政機關卻未依法盡其職責。具體就本件而言，如由國家撥給一定金錢予

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不用償還) ，透過社會國補償責任有因性給付理論，可以說

明及支持，則由國家撥給一定金錢予關廠歇業失業勞工惟要求償還，則國家所負

之補償責任僅係減縮，自仍得透過社會國補償責任有因性給付理論，得到說明及

支持。申言之，本件由國家基於社會國補償責任有因性給付理論，撥給一定金錢

予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不會因為要不要償還，而異其補償責任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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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綜上說明，本件原告基於就業安定基金管理機關之地位，對於 85年 9 月

15日關廠歇業之聯福公司失業勞工即被告洪林遍，撥給國家所給與之有因性補

償給付（無論要不要償還），既係基於社會國精神、就業服務法、就業安定基金

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貸款實施要點等公法規範而來，則其權利義務關係自應受

此等公法之規範，則原告於撥款前，要求被告等簽立的系爭契約當亦屬公法契約

而無疑。從而，本件因上開撥款而生之爭議，自屬公法上之爭議，本院對之有審

判權。 

  (八)依前開之說明，可見原告猶於本件主張系爭契約為私法契約之不可採，茲

再說明如下： 

    1.關於原告主張如基於補償責任，應該只要有符合要件者即應給付貸款金額，

惟亦確有符合上開條件卻因個人債信不佳，不具還款能力，而於申請貸款時，即

被拒絕之案例云云。查本件被告洪林遍係 85年 9 月 15日關廠歇業之聯福公司

失業勞工，已如前述，且查其於關廠歇業時已 51歲、工作年資 17 年 5 月( 接

近行為時勞動基準法第 53條自願退休之資格) 、最近 6 個月平均工資為 25,139

元（此有勞工申請表在本院卷第 24頁可按），則原告撥款 483,622 元，核係在

其遭雇主積欠之資遣費與退休金之範圍內（行為時勞動基準法第 17 條及第 55

條參照）（原告亦不爭此金額係經其審核確認之結果，只是主張其係就年資、資

力等併為考量) 是被告主張原告係就被告之受害予以彌補自屬有據。至原告所指

之個案，姓名均予部分遮蔽，無從查證，縱認屬實，依前所述，貸款亦係補償給

付方式之一種，原告予以徵信，並無損於補償給付之性質。 

    2.關於原告主張由系爭契約明定借貸期間、借款金額、利息、違約金、償還

方式、連帶保證人及合意管轄之約定等內容觀之，雙方係就消費借貸之私法關係

而為約定，尚難僅以原告為政府機關，即認系爭契約屬公法上之契約關係云云。

按貸款期間及金額等約定非僅限於依民事法律關係所締結之消費借貸契約始能

記載，且系爭契約之法令依據為具公法性質之貸款實施要點已如前述，此均不足

以推翻該契約所具之公法性質；至合意管轄之約定，於 89年 7 月 1 日現行行政

訴訟法施行前，行政訴訟並無給付訴訟之類型，關於公法上契約之爭議均須借助

普通法院審理，此亦無足證明於 86年 12月 2 日簽立的系爭契約屬私法契約之

必然性。再者，本院認系爭契約屬公法性質，其理由詳如前述，並無原告所指之

僅以契約主體而為論斷。 

    3.關於原告主張依貸款實施要點第 8 點、審核作業注意事項第 1 點，本項

貸款之法律性質與前臺灣省政府勞工處之「公共職訓機構結訓學員創業貸款」及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之「勞工創業貸款」皆屬私經濟範疇，應尊重行政機關判斷餘

地云云。查上開 2 創業貸款究屬私經濟範疇與否，應如本件前揭觀察系爭貸款

契約之方式，就該貸款契約之相關法律依據及其給付之目的為整體觀察，該 2 貸

款既非本件爭訟之標的，本院自無續予探究或比較之必要。至原告身為行政機關，

未究明學理上所謂判斷餘地，係指行政法院於行政機關適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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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程度審查之問題，本件不涉不確定法律概念之適用，原告卻一再誤用並要求

法院尊重，於法無據。 

    4.關於原告主張應參酌司法院釋字第 595 號解釋所述勞工保險局與雇主間

因歸墊債權所生之私法爭執，應由普通法院行使審判權之意旨云云。按上開解釋

係闡明以勞工保險局以墊償基金所墊償者，原係雇主對於勞工私法上之工資給付

債務；其以墊償基金墊償後取得之代位求償權（即民法所稱之承受債權），乃基

於法律規定之債權移轉，其私法債權之性質，並不因由國家機關行使而改變；本

件並非國家與雇主間關於墊償之爭執，而係前述依社會國有因性補償給付之理念，

制定貸款實施要點撥款予失業勞工之公法上爭議，原告顯將不同之法律關係混

淆。 

    5.關於原告主張原告係與華南銀行簽訂委託契約辦理相關貸款事宜，原告將

專款存入華南銀行而與銀行自有資金混同後，再由華南銀行以其自有資金，辦理

相關事宜，華南銀行並須依約支付原告利息，足證本件係依據民法第 602 條有

關消費寄託規定，金融機構與存款戶之消費寄託關係云云。然查，本件所爭議的

是原告與被告間之法律關係，此與原告與其代理人間之基礎法律關係，分屬二事，

不容混淆，況本件依原告提出之系爭契約，其中關於「立約人洪林遍... 向行政

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借款」及「此致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代理

人華南商業銀行台照」之記載，原告始為契約當事人，此亦即原告以自己名義起

訴本件之由，原告冀以其與華南銀行之內部關係立證其與被告之外部關係，於法

顯有未合。 

    6.關於原告主張本件並非強制締約，關廠勞工擁有選擇是否辦理貸款並與原

告締結契約的自主地位云云。惟按締約強制屬契約自由之例外限制，締約強制常

見於鐵路、郵政、公車、電力、自來水、瓦斯等企業，其與利用人間之關係，依

現行法制均為私法關係，故締約強制並非公、私法關係之判準。 

  (九)茲另予強調者，本件原告依相關公法法令與被告洪林遍締約並撥款，並無

另作成准許的行政處分，本件並無割裂為一個行政處分及一個契約之空間，況兩

造間所簽立之契約其公法性質已一再如前述。按行政機關與人民締結公法契約，

係為達成其行政目的，為合於法治國依法行政之要求，本應於締約前就其締約相

對人是否符合締約之資格、內容等事項予以審查，只有在資格及內容等全部締約

事項經確認無誤後，始得進一步通知人民締約，在法理上及實務上，均不會再將

其為決定締約與否而要求締約相對人填具之申請表格，當作人民係請求作成准許

締約處分的申請，而上開審核結果或締約之通知，亦更不會再獨立認為作成行政

處分，此觀諸各公法契約之締約程序（例如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6條第 1 項關於

保險人與特約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特約) 自明。至於各法律關係中，是否存在所

謂雙階理論所指之二個以上之法律行為，則應自行政法各論之各不同法規範個別

觀察，況依現行各行政法規多樣化之規定，除了傳統上所論述的一個行政處分加

上一個私法契約外，更有多階段決定理論之發展，各階段行為究屬公法或私法之

性質，仍應依前述，按其所依據之法規及歸屬主體等整體觀察判斷。申言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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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係依補償責任而生之法律關係，無論要就撥款及締約之過程作如何之切割觀察，

均不失其公法性質。至司法院釋字第 695 號解釋，係就原純屬國庫行為（私經

濟行為) 之林地出租行為，主管機關依相關法規須基於公益之考量而為是否准許

之決定，其因未准許致不能進入訂立私法契約程序，申請承租人如有不服，應依

法提起行政爭訟而為解釋，與本件兩造係締結公法契約之情形自屬不同。 

 

六、本件原告主張之請求權因罹於時效而消滅： 

  (一)本院於確認本件係公法上之爭議，本院有受理權限後，原應於實體上繼續

究明，原告所提出之被告等有簽名蓋章之系爭契約，於兩造間之效力究為如何？

被告洪林遍獲得的系爭補償給付是否仍需償還？始得以定分止爭。惟因本件原告

遲至 101 年 6 月 27 日始向桃園地院聲請支付命令，距系爭契約所載立約日期

86年 12月 2 日，及原告所主張之應償還日期 87年 12月 9 日已相隔十餘年，

縱有請求權存在或已罹於時效，是本院認基於訴訟經濟、節省勞費之考量，暫以

原告有返還請求權存在而為論述。 

  (二)按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第 1 項前段及第 2 項規定：「公法上之請求權，

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因 5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

完成而當然消滅。」民法總則施行法第 18 條規定：「民法總則施行前之法定消

滅時效已完成者，其時效為完成。民法總則施行前之法定消滅時效，其期間較民

法總則所定為長者，適用舊法，但其殘餘期間，自民法總則施行日起算較民法總

則所定時效期間為長者，應自施行日起，適用民法總則。」查於行政程序法 90

年 1 月 1 日施行前，關於公法上契約之返還請求權的時效期間，基於實體從舊

原則，固無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之適用，並因公法無性質相類

之規定，而應類推適用民法第 125條一般時效即 15年之規定；惟此類推適用之

時效期間，若自行政程序法施行日起算，其殘餘期間較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第 1 

項所定 5 年時效期間為長者，參諸前述民法總則施行法第 18條規定意旨，即應

自行政程序法施行日起，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第 1 項前段關於 5 年時效期

間之規定，俾得兼顧行政程序法規定時效期間為 5 年之目的，以使法律秩序趨

於一致（最高行政法院 96年度判字第 914 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按行政程

序法施行前，所發生公行政對人民之公法上請求權，固應類推適用民法關於時效

期間之規定，然其時效完成則應為權利當然消滅，而非僅發生義務人得為拒絕給

付之抗辯，此有最高行政法院 95年 8 月 22 日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可參。 

  (三)本件依原告提出之有被告等簽名蓋章之系爭契約，主張依契約第 3 條約

定，自借款日即 86 年 12月 9 日起按月攤還本息，而被告洪林遍從未攤還本息，

依契約第 7 條約定，本借款視為全部到期，爰請求被告等依系爭契約第 10條約

定負連帶給付責任。是縱認原告主張之本件返還請求權存在，惟顯係發生於行政

程序法施行（即 90 年 1 月 1 日）前，依上開說明，當時就公法上請求權之時效

相關問題，法律尚無明文規定，而應類推適用民法第 125 條規定，其消滅時效

應為 15年；然自行政程序法施行日起，其原 15年時效所殘餘之期間，既較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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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法第 131 條第 1 項前段所定 5 年時效期間為長，則依上開所述，自行政程

序法 90年 1 月 1日 施行起，即應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第 1 項前段之 5年 

時效期間，亦即本件原告對被告之請求權時效，除有行政程序法規定之中斷等事

由外，原應至 94年 12月 31日屆至，惟因當日係星期六之休息日，翌日則為星

期日，則參諸民法第 122 條：「於一定期日或期間內，應為意思表示或給付者，

其期日或其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紀念日或其他休息日時，以其休息日之次日

代之。」之規定，即延至 95年 1 月 2 日屆滿，然原告遲至 101年 6 月 27日始

向桃園地院聲請支付命令，請求被告負連帶給付責任，參諸上揭規定及最高行政

法院 95年 8 月 22 日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其請求權時效業已完成，權利當

然消滅，而不得再為本件請求。至原告主張其曾於 92年 6 月 18日向被告請求，

並提出催告函及掛號郵件收件回執各 2 件為證（本院卷第 22 頁 ），惟查原告

並未於 6 個月內起訴，依民法第 130 條之規定，其時效視為不中斷。 

 

七、綜上所述，本件屬公法上之爭議，本院有受理之權限，原告所主張之貸款契

約返還請求權縱屬存在，因係公法上之請求權，已於 95年 1 月 2 日因時效而消

滅，原告起訴請求如其聲明所示，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

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 98條第 1項前段，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3   月  7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 判 長 法  官  王碧芳 

                                 法  官  高愈杰 

                                  法  官  程怡怡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

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

（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 241條之

1第 1項前段）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 1項但書、

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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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所  需  要  件         │ 

│代理人之情形      │                                │ 

├─────────┼────────────────┤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 

│一者，得不委任律師│  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  為訴訟代理人   │  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 

│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 

│                  │  利代理人者。                  │ 

├─────────┼────────────────┤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 

│情形之一，經最高行│  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  政法院認為適當者│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亦得為上訴審訴│  。                            │ 

│  訟代理人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 

│                  │  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                  │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 

│                  │  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 

│                  │  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 

├─────────┴────────────────┤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 

│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 

│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 

└──────────────────────────┘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方偉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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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與快訊】 

近期重要活動快報 

●2014反迫遷戰鬥營 

 

時間：2014年 7月 29日、30日、31日 

地點：大台北趴趴走，首日集合地點錄取後通知。 

對象：18~35歲青年學生朋友，或受迫遷當事者，並請附上個人簡述與參與動機，

則年齡不限。 

名額：60人 

報名網址：http://goo.gl/Ld5m8g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7/22止，7/23日公佈入選名單 

聯絡人：陳同學 0925250331 

 

詳情請見活動網址：http://goo.gl/jii9QJ 

 

●Conference: Human Rights and Legal Plur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ime : Dec 5, 2014 - Dec 6, 2014 

Place: Litteraturhuset, Oslo, Norway 

Organisers: the Human Rights and Diversity research group at the Norwegi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and the Rights, Individuals, Culture and Society Research Centre 

(R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Oslo’s Faculty of Law 

Invited experts include: Prof. Eva Brems (University of Ghent), Prof. Anne Griffiths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Prof. Titia Loenen (University of Leiden) 

About the conference: 

The objective of this conference is to identify, describe, and analyse practical issues 

regarding the interpretation and realis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light of legal 

pluralism – the co-existence and interaction of various normative orders in the same 

social field. This requires an exploration of the role of actors, governance and power 

relations. 

The organisers encourage participants from all fields to contribute with 

interdisciplinary, theoretical and/or empirical studies, addressing cross-cutting issues 

of gender, ethnicity, religion and/or culture. 

http://goo.gl/Ld5m8g
http://goo.gl/jii9QJ
https://www.google.no/maps/place/Litteraturhuset/@59.92027,10.728542,17z/data=%213m1%214b1%214m2%213m1%211s0x0:0x3ce289af592b86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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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for papers and conference information: 

Please read and feel free to circulate the call for papers and conference information 

document, which includes a background note. 

The deadline for paper abstracts and panel suggestions is Friday 1st August 2014; 

submission of completed papers for circulation to participants is Friday 14th 

November 2014. 

Contact the organisers via Prof. Maria Lundberg (maria.lundberg@nchr.uio.no)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comments. 

 

Website: http://goo.gl/CO2kmd 

 

●Conference: The Ninth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Time: November 7-8, 2014 

Place: Berkeley, California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Boalt Hall 

Law School. 

Website: http://www.lawschool.cornell.edu/SELS/conferences.cfm 

 

 

http://www.jus.uio.no/smr/english/research/areas/diversity/Docs/human-rights-and-legal-pluralism-in-theory-and-practice---call-for-papers-and-conference-information-5-6-december-2014.pdf
http://www.jus.uio.no/smr/english/research/areas/diversity/Docs/human-rights-and-legal-pluralism-in-theory-and-practice---call-for-papers-and-conference-information-5-6-december-2014.pdf
mailto:maria.lundberg@nchr.uio.no
http://goo.gl/CO2kmd
http://www.lawschool.cornell.edu/SELS/conferences.cfm

